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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發展社會學者主張，後進國家能夠快速追趕先進國家的原因，在於政府

透過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手段，扶持國內的產業發展。但是，這樣的發展模式，

在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時，政府會發現，由於高科技產業技術門檻高、需要投入

的資金過於龐大，因此並不是國家以政策手段推動就能發展成功的。而後進國家

對於此，往往利用設立國家代理機構，如台灣的工研院與資策會，作為負責推動

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機構。以本文討論的台灣軟體產業為例，台灣政府除透過一系

列政策的協助外，還成立資策會作為集中國內軟體人才及軟體技術開發的主要機

構。不過，本文主張此類機構是否能夠完成政府賦予的政策目標，必須要檢視其

成立時的初始制度安排，本文認為，初始制度安排會直接影響到國家代理機構後

續的發展軌跡，以及政府對其的管制力。以資策會與工研院為例，工研院在成立

之初，經濟部便將旗下聯合化工所等三家研究機構交與工研院管理，同時又計畫

分三年撥付共十二億新台幣的資金，做為工研院的研發經費來源，使得工研院有

能力專心本業，完成政府交付的任務；而資策會由於在設立時，採政府與民間共

同出資方式設立，使得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研發資金給資策會，因此，只好答應

資策會以提供政府標案的方式，做為資金來源。如此，使得資策會將其發展的重

心放在承接政府標案上，而忽略其原先的政策目標，進而影響到台灣軟體產業的

發展。 

關鍵詞：國家、國家代理機構、初始制度安排、軟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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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Gerschenkron（1992）透過討論十九世紀歐洲國家經濟發展過程，認為經濟

處於落後局面的國家，能夠發展的主要原因並不是這些國家擁有低廉的薪資，而

是在於金融（德國）與國家（俄國）體系的配合，使得經濟落後國家得以發展。

上述概念與發展型國家論者所主張一般，認為國家介入產業發展為後進國家產業

經濟成功之關鍵。自 Johnson（1979）對於日本通產省的研究，提出發展型國家

概念以來，Amsden（1989）對於南韓政府以及 Wade（1990）對於台灣政府在產

業發展的研究中，皆強調政府介入產業發展的重要性。 

發展社會學學者討論後進國家產業發展時，強調後進國家有所謂的「後進者

優勢」，意即後進國家在進行產業發展時，能夠參考先進國家的產業發展過程，

避開過去先進國家曲折與失敗的前例，快速進行產業發展（陳璋津，1996）。台

灣過去五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便是上述後進者優勢最好的註腳，台灣的電子

業（瞿宛文、安士敦，2003）、石化業（瞿宛文，2003）、半導體產業（陳東升，

2003）等則是上述後進者優勢之例證。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若某一後進國家廠商

進行三管齊下投資，意即投資於最適化工廠、技術與管理以及行銷，即能夠在世

界市場競爭中，取得後進者優勢，一個國家的後起者越多，則本國經濟表現可能

越好（瞿宛文、安士敦，2003 p.2）。不過，發展型國家論者最大的問題在於研究

者在選取研究對象時，只挑選發展成功的產業作為研究對象，卻忽略國家介入但

發展失敗的產業，因此，在經驗現象探究上，無法對於國家介入產業發展的利弊

與否，做進一步的分析（鄭力軒，王御風，2011）。 

本文關心的軟體產業，即為一例。以台灣的軟體產業為例，行政院於 1979

年時，邀集民間業者共同出資成立專責軟體產業發展的財團法人資訊策進會（後

簡稱資策會），希望結合國家與民間的力量推動軟體產業發展。同時，行政院配

合通過各項軟體產業發展政策，藉以促進軟體產業發展。不過，自資策會成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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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台灣政府推動軟體產業發展已逾三十年，但是台灣軟體產業之發展與硬體

業相比並不成功，只能說差強人意（Breznitz，2007）。因此，台灣軟體產業的發

展結果是難以利用發展型國家概念作為解釋框架。 

過去有不少學者試圖探討台灣的軟體產業發展不如預期的原因。有學者認為，

後進國家（包括台灣）軟體產業發展不順利，一方面由於軟體產業本身之產業特

性，使得後進國家難以突破先進國家的先行者優勢（Mowery，1999）；另一方面，

研究台灣軟體產業的學者則指出，由於台灣科技業者大多是以電子產品起家，因

此往往將注意力放在發展硬體產業而忽略軟體產業發展（Dedrick & Kraemer 著、

張國鴻、吳明機譯，2000）。而負責台灣軟體產業發展的資策會，則是指出台灣

軟體產業在結構上有著人才不足（研發與行銷）與資金不足等兩個問題（資策會

產業情報中心，1999）。另外，有學者則在比較台、韓兩國的軟體產業政策後，

認為台灣軟體產業發展不成功的原因在於台灣政府對於軟體產業在政策上執行

的力度、效度，均不及南韓政府，使得產業無法發展（張育誠，2005）。不過民

間報章媒體與大部分學者的研究，則是將台灣軟體產業發展失敗的主要原因，歸

因於資策會過去長期與民爭利的行為（陳義聰，2003、Breznitz，2007）。 

本文認為，上述主張台灣軟體產業發展不成功之各項原因雖有其解釋力，但

皆有不足之處。產業特性論者，忽略了台灣與南韓等後進國家，在與西方技術落

差，或技術人才與資金不足的困境下，仍能夠發展高科技產業，台灣的硬體產業

正是一個相當好的例子，因此產業特性論者無法解釋為何相同條件下，台灣軟體

業卻無法發展？另外，有學者主張台灣高科技業業者將發展重心放在硬體業上，

忽略軟體業發展，但是台灣有些老牌軟體公司
1
在半導體業尚未興起前就已成立，

甚至設立的時間還早過資策會
2

                                                       
1 如神通電腦（1974 年成立）、凌群電腦（1975 年成立）等公司。 

，因此不能說台灣業者忽略軟體產業發展。認為

國家政策力度、效度不足者，並未仔細區分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在推動產業發展

2 財團法人資訊策進會於 1979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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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異，實際推動產業發展的是國家代理機構而不是國家，因此將軟體產業發

展不成功的責任放在國家身上並不公允。雖然學界與媒體指出資策會與民爭利，

妨礙台灣軟體業發展，但他們並沒有說明資策會與民爭利的原因，也忽略資策會

在促進台灣數位化以及拉近城鄉數位落差上之努力，有目共睹。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發展型國家理論所強調的「國家」概念下，進行國家

與國家代理機構的區分。同時透過這樣的區分，在產業特性外，討論國家代理機

構對於軟體產業發展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在於探討國家代理機

構資策會，在台灣軟體產業發展過程扮演何種角色？是是如何自我壯大成為民間

軟體業者的競爭對手？同時，本文也將比較硬體業與軟體業產業發展上的差異。 

二、軟體產業特性及台灣軟體產業發展過程 

回顧軟體產業發展過程，早先硬體廠商製造機器時，會同時在機器內建立一

套作業系統，讓使用者藉由此作業系統操作機器，此為軟體最早之原型，也就是

軟體產業一開始依附於硬體產業之中。更具體來說，軟體產業在萌芽階段僅僅是

以配合硬體需求，而在硬體內部進行軟體設計的方式存在（Hoch, etc.，張國鴻譯，

2000）。也因此，學者將軟體（software）定義為：「一組能夠使機器執行特定工

作而儲存的、機器能讀取的編碼」（Mowery，1999）。據此，早期軟體是與硬體一

起販售的，以 IBM 為例，IBM 在販售其生產的電腦時，會連同內建的軟體一起

銷售。不過，美國法院於 1969 年時，宣布 IBM 以硬體挾帶軟體的銷售方式違反

反托拉斯（antitrust）法，因此，IBM 宣佈將旗下生產之軟體、硬體分開銷售，至

此軟體產業才正式出現（Hoch, etc.，張國鴻譯，2000）。 

研究軟體產業的學者，將軟體產業分為作業系統、應用工具軟體、應用程式

方案等三大次領域（Mowery，1999  p.133）。Mowery（1999）認為，在這三大次

領域中，美國在作業系統、應用工具軟體上具有主導性的地位，而日本、西歐等

各國僅能在應用程式方案領域中，稍微取得生存的空間。學者同時也指出，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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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軟體產業的先進國，具有相當先行者優勢（Hoch, etc.，張國鴻譯，2000、

Mowery，1999）。學者認為，美國在軟體產業具有先行者優勢的原因，在於無論

是應用工具軟體還是應用程式方案，都必須在特定作業系統的架構中，才能夠發

揮作用，這使得不同的作業系統間，與之配合的應用工具軟體與應用程式方案皆

有相當大的差異，而使用者若習慣於特定的作業系統，也同時習慣於與其配合的

應用工具軟體與應用程式方案，造成使用者在更換作業系統時帶來的機會成本高

於持續使用舊有的作業系統（Mowery，1999）。而在當前的軟體作業系統市場主

要的兩家作業系統供應商 Microsoft 與 Apple 都屬於美國的情況下，美國自然能夠

維持其在全球軟體產業中的領導地位（Hoch, etc.，張國鴻譯，2000）。Mowery（1999）

進一步指出，美國能夠在全球軟體產業達到領導地位，靠得便是政府政策（包含

鼓勵國防工業、智慧財產權與反托拉司法形成的競爭政策）、大學提供的專業人

才、硬體產業帶動、獨立軟體供應商的出現等條件。而研究者將軟體產業的特性

歸納為下列六點：1.知識、技術與人力的密集 2.競爭力的本質 3. 知識的特質與

外溢效果 4.使用者高忠誠度之消費習慣 5.成本結構以研發為主 6.零和賽局造成

的高風險與高利潤的市場等（張育誠，2005）。 

從上述討論觀之，後進國家的軟體產業想要發展看似不太可能。不過後進國

家政府在產業發展及產業升級的考量下，會利用各項方法推動軟體產業的發展。

台灣政府除了一系列的政策之外，於 1979 年時結合民間與政府的力量，成立專

職軟體產業發展的財團法人研究單位，即財團法人資訊策進會（資策會）（Breznitz，

2007、陳義聰，2003），南韓與台灣類似，除政府為推動產業發展，頒布一系列

產業發展政策外，更於 1993 年時成立資訊通信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專責推動軟體產業的發展（Dedrick & Kraemer，張國宏、吳明機

譯，2000）。但是這些努力似乎不如發展型國家論者所預見的，國家適度鑲嵌於

企業（Evans，1995），使得產業發展成功。 

以台灣軟體產業為例，在訪談中發現台灣軟體業者的發展路徑與美國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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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異。美國軟體產業能夠興起，在於業者能夠掌握關鍵技術，繼而興起。但

是，由於台灣屬於軟體技術的後進國家，因此台灣軟體業者早期是以代理國外技

術大廠的軟、硬體產品起家，透過軟體維護與承接軟體專案累積資金與產業知識，

進而有能力開發軟體產品，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3

表一、台灣歷年推動之軟體產業發展計畫名稱 

（2012-B、2012-D、2012-I）。

而台灣政府在促進產業升級的考量下，於 1979 年成立資策會，委託發展技術難

度較高的軟體產業，並協助軟體產業發展。除此之外，台灣政府配合推出一系列

政策，刺激軟體產業發展（陳易聰，2003、張育誠，2005），見表一。 

年度 計畫名稱 

1979 年 成立資策會 

1985 年 資訊工業發展整合方案 

1992 年 軟體工業五年發展計畫 

1994 年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計畫 

1997-2000 年 跨世紀國家建設計畫 

1998-2001 年 科技化國家推動方案（期一） 

2000 年 知識經濟發展方案 

2000 年 全球運籌發展系統 

2001-2004 年 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期一） 

2002-2008 年 數位台灣計畫 

2003 年 自由軟體產業發展計畫 

2005-2008 年 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期二） 

2010 年 雲端發展應用法案草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陳易聰（2003）、張育誠（2005） 

自 1979 年資策會成立之後，首要目標在於提升軟體與系統設計能力，而在

1985 年，資訊工業發展整合方案推出之後，台灣高科技產業的軟硬體分工就此

確立（工研院負責硬體產業、資策會負責軟體產業發展）。在扶持台灣軟體產業

部分，政府自 1992 年提出「軟體工業五年發展計畫」開始，到 2010 年提出的「雲

端發展應用法案」為止，一共提出了十二項有關軟體產業發展的產業發展政策（詳

見表一）。但台灣的軟體產業發展似乎無法因為這些產業扶持政策，就此打破由

                                                       
3 本文受訪者共有九位，照受訪者受訪時間前後，按英文字母之順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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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所獨占的軟體產業結構。而負責推動台灣軟體產業發展的資策會，則是被媒

體以及學者冠上「與民爭利」的污名（Breznitz，2007、陳義聰，2003）。 

以 Breznitz（2007）的研究為例，他指出台灣的高科技產業之間的分工，為

工研院負責硬體產業，資策會負責軟體產業發展。同時，Breznitz 認為國家是主

要推動台灣 IT 硬體與軟體業發展的主力，並認為台灣政府是 Werberian 的典型國

家，具有優秀的政府官僚。政府作產業政策，選擇 IT 產業發展的技術，並界定

台灣半導體產業為跨國公司生產零件，通常是大規模的 OEM 或 ODM 晶片生產，

並為 MNC 做服務。因此台灣 IT 產業不作最尖端技術與產品的創新，只作第二代

技術的創新、整體設計、處理與製造創新。政府將研發任務交給工研院，並作技

術轉移，由民間業者負責量產。這些都是政府的政策引導使然，因此，不能不說

是國家產業政策影響產業的發展方向，而且台灣產業從政府及銀行獲得技術研發

的資金困難。 

根據 Breznitz（2007），工研院在負責推動的硬體產業上，尤其是半導體產業

部分，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於 1977 年時，工研院一方面與美國無線電公司

（RCA）進行技術合作，由工研院派員到 RCA 學習當時最新的半導體製程技術，

在工研院實驗工廠試作成功之後，將半導體製程技術轉移給民間業者。而台灣的

第一家半導體製程公司，則是由工研院離職的工程師所創立的半導體公司，聯華

電子（聯電），聯電目前已成為世界排名頂尖的半導體公司（Breznitz，2007）。 

反觀依循相同政策目的而設立的軟體技術研發單位，資策會，其對於台灣軟

體產業發展的影響，與工研院相比，似乎呈現截然不同的效果。從 Breznitz 的分

析中發現，資策會之於台灣軟體產業發展，並不符合當初設立的目的，而是扭曲

或抑制台灣軟體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 Breznitz（2007），他將台灣的軟

體產業大致上分成四個部門，第一個部門是傳統的商用資訊軟體公司，這個部門

與資策會的衝突也是最多，而常常出面抱怨資策會的也大多是屬於這個部門的廠

商；第二個部門為擁有較高技術的商業軟體公司，這些公司不是被外資公司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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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友利）就是成為國際公司，並且將企業總部移出台灣（如趨勢）；第三個部

門是遊戲產業，在九零年代，台灣的遊戲產業曾經有過一段黃金歲月，但是在網

際網路年代，急需技術協助的遊戲產業開發公司，在當時卻得不到資策會的協助，

以致於目前淪為日商、韓商的線上遊戲代理公司，而國產線上遊戲的比率相當少；

第四個部門則是位於科學園區內的軟體設計公司，這些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科學

園區的硬體廠商設計專門的軟體，且廠商都有一定的技術水準。因此資策會與這

些廠商的發展，並無太大的關係。 

綜觀上述四個部門的發展，資策會對於台灣的軟體產業發展似乎幫助不大。

在 Breznitz 的研究過程中，甚至有台灣當地的軟體業者戲稱資策會為台灣最大的

軟體公司。因此 Breznitz 總結，雖然在硬體產業方面，工研院具有相當不錯的表

現，但是在軟體產業發展方面，資策會的表現則是差強人意。因此，Breznitz 認

為財團法人研發單位在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角色是需要重新思考的（Breznitz，

2007，p.129）。 

但是，本文認為這樣的論斷對於資策會這樣來說並不公平，原因在於，第一，

Breznitz 的論斷並沒有考慮到半導體產業與軟體產業之間的差異特性；第二，這

種論述並沒有詳細的討論資策會「與民爭利」的原因，而是根據產業發展的結果

評斷工研院與資策會兩者在產業發展中扮演的角色。而這樣的論點，又落入發展

型國家論者的通病，以產業發展成敗作為是否為發展型國家的皈依，如果台灣被

認定為發展型國家（Wade，1992），如何解釋軟體產業缺乏亮麗的表現？本文主

張，要討論此類財團法人研究單位在產業發展中的角色，應該先討論過去發展型

國家理論忽略的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的差異，即國家為制訂促進產業發展的政策，

政策執行機構是國家代理機構，在本文所討論的軟體產業，國家代理機構為資策

會，唯有釐清國家與其代理機構，能進一步討論國家代理機構在產業發展中所扮

演的角色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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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型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 

1.發展型國家概念的意義 

自 Charmers Johnson 提出「發展型國家」的概念之後，許多研究東亞經濟發

展的學者，開始利用此概念解釋東亞國家由政府介入產業發展的特殊經濟發展模

式（Woo-Cumings，1999）。Johnson（1982）透過日本通產省（MITI）的研究，提

出了四個「發展型國家」的元素：專業的官僚、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導入市場機

制的經濟政策以及前導型機構的存在。Woo-comings（1999）討論「發展型國家」

概念時，強調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國家與大企業之間的關係。除了

Woo-comings 之外，其他先行學者如 Amsden（1989）、Wade（1990）、Evans（1995）

Aoki（1996）也探索與界定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但是也都強調「發展型國家」

的特點之一，便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Amsden（1989）討論南韓的經濟發展過程，認為南韓本土產業能夠快速的發

展，在於國家透過補貼政策，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使得南韓本土企業的產品能夠

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售往市場。因此，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在於國家能夠透過政策工

具，調整市場價格，也就是 Amsden 所謂的「Get the price wrong」。Wade（1990）

認為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在於國家能夠「治理」市場。治理市場指的是國家懂得有

效率地分配資源到各種不同的產業領域，尤其將資源分配的重點放在國內企業，

因此提升了國內產業對於勞工的需求。同時藉由控制市場價格，迫使企業將發展

的目光放在高技術水準以及高獲利的產業，放棄勞力密集、短期投機的產品，藉

此讓後進國家的高科技產業能夠發展。Evans（1995）用「鑲嵌自主性」來解釋

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所謂「鑲嵌自主性」指國家是鑲嵌在處於社會環境之中的企

業，其一舉一動都必然會受到企業與社會團體的影響，不過國家又不完全受制於

社會環境，能夠自主的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Evans 更進一步以「synergy」說

明何謂「鑲嵌自主性」（Evans，1997）， 此種 synergy 隱含了 Putnam 式的社會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 

本概念，認為公民參與會使政府政策執行更有效率。相對的，有效率的政府政策

會讓企業發展的更茁壯（Evans，1997，p.3）。Aoki（1996）認為國家與市場的關

係，並不在於國家僅是單純地對私有企業進行補貼，而是在於國家利用政策協助

或補充私有企業的不足，也就是所謂的增進（強）市場（enhance the market）的

觀點。 

台灣在 1980s 年代的經濟奇蹟，被學界視為依賴理論的反證（Amsden，1979；

Barrett & Whyte，1982）。相對於拉丁美洲國家，台灣政府對於外資的管制相當嚴

格，使得台灣與拉丁美洲國家不同，推動經濟成長的主體為本國企業（Barrett & 

Whyre，1982）。與日本相同，台灣透過政府部門規劃未來經濟發展的路徑，如台

灣的經建會即承擔了負責制訂台灣未來產業發展藍圖的重要工作，而台灣的工研

院與資策會也是因應台灣高科技產業所需之研發技術人才而設立的準官方科技

研發機構（Breznitz，2007；瞿宛文、安士敦，2003；陳東升，2003）。同時台灣

政府以政策介入產業發展的方式推動經濟成長，如台灣的石化業（瞿宛文，2002）、

自行車產業（瞿宛文、2002）、工具機產業（王振寰，2010）等，因此研究發展

的學者也將台灣歸類為發展型國家的範疇之中。瞿宛文（2002）對於台灣石化業

發展的研究，指出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在於國家透過國營企業投資新興產業，達

到產業政策的示範效果，即透過國營企業投資讓民間業者瞭解新興產業的可行性

及獲利性，進而降低民間企業對於新興產業投資的疑慮。以台灣石化業為例，根

據瞿宛文（2002），當初台灣政府透過中油公司建立一輕後，與之配合的台聚公

司每年營收高達 10％甚至 20%左右，吸引民間業者配合政府進行後續中游產業

的投資。 

因此總結上述學者對於「發展型國家」的討論，本文認為所謂的發展型國家

概念的意涵在於「國家官僚體系，而此國家官僚體系採用介入市場的方式來推動

國內的經濟發展，透過國家與社會之間適當的聯繫，藉以推動經濟發展，導致國

家與社會之間的鑲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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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型國家概念的侷限 

不過發展型國家雖然能夠解釋東亞國家之經濟發展，但還是有其缺陷，在討

論高科技產業發展時，缺陷會更加明顯。本文會如此主張，來自於下列理由： 

在理論層次上，在「發展型國家」概念提出之後，就有許多學者認為此一概

念有其應用的狹隘性，甚至有些學者批評此一概念僅限於特殊的時空脈絡，因此

無法做為其他後進國家發展的參考（鄭為元，1999；王振寰，2003）。而也正是

因為「發展型國家」是處於一個特殊歷史時空脈絡中，使得「發展型國家」只能

夠解釋特定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無法成為一個理論架構，讓其他低度發展國家模

仿（王振寰，2003）。但是 Johnson（1982）對於 MITI 的研究，確實提出「發展

型國家」理論架構，用以解釋日本自 1925 年至 1975 年的經濟發展，本文同意

Johnson，發展型國家的確是一個理論架構，但本文也接受批評者的觀點，此理論

架構僅適用於解釋某一特定國家的某一特定時期的經濟發展。故發展型國家有其

歷史時間與時空脈絡限制，無法做為其他後進國家參考，因此並不是一個跨時空

的理論概念。 

在此脈絡下，主張發展型國家的學者，研究焦點往往是那些透過政府介入而

順利發展成功的產業（鄭力軒、王御風，2011），而忽略了依循相同發展模式，

仍無法順利發展的產業，如台灣的軟體產業。在台灣高科技產業中，半導體產業

與軟體產業的發展模式極為相同，皆由專責的財團法人研究單位負責產業發展，

但是台灣的軟體產業無論是在產值上的表現，或是報章雜誌所給予的評價，較同

屬於高科技產業的硬體產業，皆略遜一籌。這樣的差異，不是將研究焦點放在產

業發展成功的發展型國家概念，所能夠解釋的。因此，有學者認為發展型國家概

念由於研究焦點選取偏差，使得其解釋力局限於已發展成功的產業上（鄭力軒、

王御風，2011），而無法解釋發展不順利的產業。此為發展型國家理論概念的盲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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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Breznitz (2007)在對照了台灣高科技產業中，硬體產業與軟體產業的發

展過程之後，指出軟體產業發展相對不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來自於負責協助台灣

軟體產業發展的資策會，因此 Breznitz 認為，財團法人研發單位在台灣科技產業

發展中的角色是需要重新思考的（Breznitz，2007，p.127）。研究發展型國家的學

者往往會將國家視為直接干預產業發展的行動者，但是從 Breznitz(2007)以及

Evans(1995)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在高科技產業中，政府並不扮演實際負責產業發

展的角色，而政府在高科技產業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並不像過去在石化業（瞿宛

文，2002）或汽車工業（鄭陸霖，2006）中那麼明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則是

由政府設立的準官方研發機構，也就是本文所強調的國家代理機構所主導。因此，

一國的產業發展，並不是政府介入所有產業的發展，而是視產業科技性質，政府

有時會親自介入，但有時會透過國家代理機構，即具準官方性質的財團法人研究

機構作間接介入。因高科技產業技術門檻較高，所需資金較多，通常由政府設立

的準官方機構執行，如工研院負責硬體產業、資策會負責軟體產業，作技術轉型

與提倡產業發展，若忽略這一點，便無法辨認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過程。這是發展

型國家概念盲點之二。 

3.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在推動產業發展的分野 

本文強調的國家代理機構，為政府成立的準官方研究機構，目的在於集中國

內相關領域人才，透過國外學習或自行研發技術，利用技術轉移方式將技術交給

資金、技術不足的國內業者，藉此刺激產業發展。例如，台灣的工研院與資策會，

是因政府的特殊目的而設立的研究機構，賦予推動台灣科技產業發展的任務。由

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以及需要較高的人力資本，因此一般認為

後進發展國家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時，必須透過一個前導型機構，即國家代理機構，

作為集中國內相關領域之研發人才以及向國外學習高階技術的主要單位。因此在

過去發展社會學研究中，被認為扮演重要地位的國家，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中，

其重要性已不及這些國家代理機構。例如，Evans（1995）列出國家在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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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會扮演推動經濟發展的四種角色（custodian、demiurge、midwife、husbandry），

並試圖利用這四種角色比較南韓、印度、巴西在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差異，Evans

認為由於南韓政府能夠達成 midwife 以及 husbandry 的角色扮演，催生或飼育高科

技產業發展，因此南韓 IT 產業與印度與巴西相較，算是發展的較為成功。但細

究之下，卻發現負責扮演所謂的 husbandry 角色的不是國家，而是國家代理機構。 

為了更清楚地突顯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在產業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差異，

本文以 Evans（1995）對於南韓 ETRI（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e）以及印度 BEL（Bharat Electronics Ltd.）的研究為例，進行說明。ETRI

作為南韓負責 4-Megabit DRAM Project 發展的研究機構，總共有一千兩百位研究

人員與高達一億兩千萬美金的預算，主要負責的工作除了研發之外，還負責刺激

與協調國內財閥（chaebol）對於 4-Megabit DRAM Project 的發展。另外，ETRI 還

負責資金分配的重要任務，即根據投入該產業之廠商的表現，決定下一年度該廠

商能夠得到多少貸款。因此，根據 Evans（1995）的觀點，南韓在 4-Megabit DRAM

能夠有如此驚人的發展，是因為有 ETRI 的存在，並與民間業者緊密鑲嵌，激發

了南韓的本土廠商更快速的投入 4-Megabit DRAM 製造，進而促使該產業的急速

發展。另外一個例子則是印度的 BEL，BEL 是印度軍方設立用來協助軍方開發軍

事科技的研發機構，由於直接介入生產，再加上其軍方背景，使得 BEL 雖然開

發出不少科技，但卻因為過高的研發成本，使得印度軍方無法負擔如此龐大金額，

最後將技術開發任務轉移給其他研發機構，到最後 BEL 便不再享有核心研發機

構的位置，而其開發的新技術也無助於印度 IT 產業的發展。與南韓 ETRI 相比，

印度 BEL 的相對弱勢，使其 IT 產業表現遠不如南韓（Evans，1995，p130-131）。 

透過上述討論發現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在產業發展中的角色是有顯著差異，

雖然過去對於後進國家的產業發展研究中可以證實國家對於產業發展是有相當

大的影響，而在台灣傳統電子業（瞿宛文、安士敦，2003）與工具機產業（王振

寰，2010）等研究中皆可以看出國家對於產業發展的影響所在。但在推動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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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展時，傳統國家介入產業發展的模式，便不管用了。這是因為高科技產業

技術門檻較高（Evans，1995），在技術相對落後的國家，無法像過去的發展路徑

那樣，由國家直接引薦外資與本地資本合作，要求外資對本地資本進行技術轉移，

或者利用國營企業對該產業進行投資，對其他私人產業產生示範效果（瞿宛文，

2002）。因此國家需要成立國家代理機構，透過此機構的設立，一方面集中國內

相關領域之研發人才，另一方面透過該機構做為外資與本地資本之中介，從外資

學習技術，習得技術之後再轉移給本地企業，縮短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技術差

異。這一點，可以從過去學者對於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發展的研究中發現（瞿宛文、

安士敦，2003、陳東升，2003）。 

因此，本文認為區分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是有意義的。在高科技產業的研究

領域，國家的角色扮演透過設立國家代理機構，使其能夠集中國內相關科技人才，

快速的進行新技術的學習研發，同時，要求或規範國家代理機構朝目前政策目標

前進。而國家代理機構的角色變得相當重要，一方面透過管道向國外學習新技術，

提升本國技術水準；另一方面，一旦技術水準提升，便透過開發新技術，將技術

轉移給國內廠商。而透過對於國家以及國家代理機構在產業發展中角色的區分，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過去學者在討論發展型國家時的缺點，如前所述，過去學者在

討論發展型國家時，將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混為一談，因此在理論上只能夠重複

著國家透過政策手段干預市場，而此種干預無論好壞都稱之為國家與社會的適度

連結；造成研究者會發現無法回答在同一國家之中，為何國家介入的手段類似，

但是產業之間發展卻出現成功與失敗的顯著差異，同樣地，研究者也無法回答為

何同屬於發展型國家，在國與國之間的產業發展差異如此之大。因此，不能以代

理機構的成敗斷定國家是否為發展型國家，不是一個發展型國家所有政府的產業

政策均成功，故不能從產業發展成功與否斷定國家是否為發展型。例如台灣許多

產業皆政府扶持下並不成功，南韓如此，日本更如此。故發展型國家只在某一特

定時空下可以如此界定，並不是一個超越時空侷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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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該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則是設立國家代理機構提倡高科技產業發展，

與國家有何關係？國家代理機構是否會按照國家設定的目標任務執行？是否國

家代理機構會違反國家設定的政策任務？國家代理機構是否有獨特的組織目標

與利益？與國家設定的組織目標與利益是否一致？國家是否有效管制其代理機

構？ 

前述 Evans（1995）對於印度、巴西及南韓的 IT 產業發展的討論，便是呼應

上述缺點的例子，Evans 雖能對發展型國家概念的不足之處進行更細緻地討論，

卻將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混為一談，使得提出的四種國家角色（custodian、

demiurge、midwife、husbandry），因為無法區分到底是國家還是國家代理機構為上

述角色的實質扮演者，使得只能就產業發展結果來區分國家扮演角色的不同。本

文認為這四種角色不是由國家扮演，而是由代理機構扮演，否則便會落入一種後

設的立場，憑產業發展的成敗，去界定該國家扮演的角色為何，以及該國家是否

為發展型國家。因此，若更仔細地去檢驗 Evans 的研究，可以發現主導產業發展

成敗的，不再是國家，而是由國家所創立的國家代理機構。 

本文認為，若要討論後進發展國家的高科技產業發展，應要將注意力轉向國

家代理機構。在過去的研究中或多或少的可以看出這樣的趨勢，雖然學者們還是

將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混為一談，但是從他們的研究中，還是可以看出國家代理

機構對於產業發展的重要性。從陳東升（2003）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其探索的焦

點一直是國家代理機構（工研院）與外資以及本地資本之間的關係。同樣地，瞿

宛文與安士敦（2003）對於台灣電子業發展的探討重心也是放在屬於國家代理機

構的工研院身上。從上述的討論以及前述兩個研究看下來，本文主張，若要探索

後進發展國家的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則是要將討論焦點從國家轉移到國家代理

機構。也就是國家代理機構在某些產業發展中，已取代了國家的位置。這些國家

代理機構在設立時，被賦予的任務皆是集中國內的技術人才，向外資學習等級較

高的產業技術，在機構內部開發成功時，則將開發之技術轉移給本地廠商，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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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本地廠商的技術能力，進而提升本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因此，這些國家代

理機構的表現好壞與否，便與該國在特定產業中的發展是否成功有著很大的關

係。 

因此，本文認為要討論軟體產業為何無法順利發展，除了顧慮到產業特性之

外，在後進國家追趕的前提下，還需考量到後進國家如何利用國家代理機構進行

產業發展，而此國家代理機構在產業發展中扮演的角色，需要納入研究者考慮的

面向。本文的研究問題在於，資策會此一國家代理機構，如何突破國家管制而追

求自我壯大的利益？ 

四、分析架構 

根據上述，本文認為過去發展型國家論者主張國家－企業之間的關係（Evans，

1995、1997、Wade，1992，etc），在納入國家代理機構後，應轉變為國家－國家

代理機構－企業之間的關係。如此，研究者能夠對後進國家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

做進一步的分析，同時，將分析焦點放在國家代理機構上。此外，本文將採用中

層分析方式，將分析的層次放在組織層面。這樣的作法的好處在於透過蒐集與組

織有關的次級資料，能夠使研究者由組織層次出發，在複雜的產業發展過程中，

掌握到組織發展的細節，並能夠避免在結構層次上對於個別組織的忽視（吳思華、

沈榮欽，1997）。 

此外本文將納入比較的觀點，因此除比較台灣與南韓軟體產業發展兩國政府

採用作法的差異之外，還納入與資策會有相同組織目標的工研院作比較。在這裡

必須要說明的是，雖然資策會與工研院所負責的軟硬體產業，有相當的產業特性

差異。綜觀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半導體產業發展是由工研院所主導，而根據

1985 年通過的資訊工業發展整合方案，台灣軟體產業的發展則是由資策會負責。

此二單位皆是台灣政府設立促進產業發展的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因此將工研院納

入討論的範疇中，並利用工研院作為資策會的對照，同時引入制度論「路徑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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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dependency）的觀點，作為兩者日後發展路徑差異的探討。 

透過國家－國家代理機構－企業之間的關係，除將焦點放在國家代理機構外，

研究者將討論國家代理機構的初始制度安排、國家對國家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以

及國家代理機構與民間業者之間的鑲嵌程度等概念對於產業發展的影響。此外，

本文認為高科技產業由於其技術門檻高、需要投入的資金與設備遠遠超出傳統產

業，因此必須注意高科技產業的特殊性質。另外根據受訪者
4

在初始制度設計與路徑依賴部分，本文參考制度論學者意見，認為制度創立

之初的安排，對於制度後來的延續與變遷有著重要的影響（Clemens and Cook，

1999）。在成立資策會之時，政府為了避開公務人員任用法以及立法院監督，採

用公私合資方式成立資策會。反觀工研院，則是經濟部整合各研究單位，同時轉

移經濟部下四億多資金而成立。如此，此二機構的初始制度安排便有差異，資策

會由於是公私合資方式成立，而工研院則是政府出資設立，這樣差異造成政府對

於後續對於此二機構的後續管制能力以及法人科專金額的給予上有所差異。 

，軟體產業並不像

硬體產業這般只需注意技術，軟體產業除強調技術之外，並不需要投資於設備，

但需考量的則是藝術與創意部分。因此在討論高科技產業時，不同產業間產業特

性必須注意。整體而言，本文目的在於討論產業特性、國家代理機構的初始制度

安排、國家對國家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以及國家代理機構與民間業者之間的鑲嵌

程度對於產業發展的影響。 

國家對於國家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在於國家是否有能力要求國家代理機構

使其達成政策目標，以及國家是否有效管制代理機構，使其專注於本業，而這兩

點又是透過政府對於國家代理機構的協助程度而來。舉例來說，本文發現台灣政

府對於資策會的有效管制不足。由於政府採用與民間合資的方式成立資策會，使

得資策會無法從政府手中獲得組織發展足夠的資金，必須靠與民爭利，滿足自身

經費所需。同時，政府也對於資策會與民爭利行為管制不足。因此，本文主張透

                                                       
4 於 2012-02-09 訪談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協會時，受訪者做下述表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 

過檢視國家對國家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能夠解釋部分國家代理機構對於產業發

展的作用。 

國家代理機構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在於國家代理機構對於民間業者的技

術轉移、衍生公司與技術人才轉業。以工研院與資策會為例，工研院完成技術轉

移、衍生公司與技術人才轉業等目標（陳東升，2003），成功扶持台灣半導體產

業。反觀資策會，資策會技術轉移民間的比例極低、資策會雖有衍生公司，但這

類公司並無法順利推動台灣軟體產業發展。以資策會網路事業群為例
5

本文認為透過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的區分以及國家在創設國家代理機構的

初始制度安排，能夠使研究者進一步討論過去發展型國家論者所主張的「國家與

社會適度的鑲嵌」其意涵究竟為何？本文主張區分國家與國家代理機構能夠將後

進國家的產業發展過程，辨認的更清楚。這是因為後進國家發展高科技產業時，

往往會利用國家代理機構作為產業發展的前導機構。也因此，國家在設立國家代

理機構的制度安排，則會影響國家代理機構在產業發展中，扮演著 Evans（1995）

所提四種角色中的何種角色。另外，此種制度安排也引生出了所謂代理人問題

（Grossman and Hart，1983）。 

，在衍生

出SEEDNET網路公司後被遠傳買下，發展也並不順利。透過探討國家代理機構

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同樣能解釋國家代理機構對於產業發展的作用。 

在方法上，本文採用訪談與次級資料整理等方式蒐集與軟體產業發展有關的

各種組織性資料，討論國家代理機構在產業發展中的角色。訪談對象包含中華民

國資訊軟體協會、財團法人資訊策進會
6

                                                       
5於 2012-02-09 訪談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協會時，受訪者做下述表示。 

以及台灣本土軟體業者等，而次級資料

蒐集的對象包含新聞資料、經濟部技術處所出版之科技專案報告、資策會與工研

院所提供之統計資料等。又為了使本文所探討的國家代理機構更具有普遍性，本

文除討論在台灣的資策會與擁有相同組織目標的工研院外，還將討論韓國負責軟

6資策會訪問資料感謝清華大學社會所吳泉源教授的協助，幫忙轉述相關受訪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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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產業發展的資訊通訊部
7

五、逐漸摸索產業發展模式的資策會 

，作為補充。本文的不足之處在於過去財團法人研究

機構的數據保留的不完全，使得早年統計資料早已佚失，因此無法就兩財團法人

研究機構過去的歷史差異進行分析。  

 台灣的工商時報曾刊登兩則關於資策會的新聞，突顯了資策會在產業發展過

程中的兩難。2005 年四月，工商時報報導西方學者 Breznitz 在一月份發表的一篇

討論台灣 IT 產業發展的論文，認為資策會無法發揮強化國內軟體產業的功能，

反而從中阻礙，使得民間業者無法順利取得政府資源（工商時報，2005-04-04 A10）。

不過，在 2006 年時，時任資策會執行長的柯志昇先生受邀在世界資訊大會上發

表了一篇專門介紹台灣資通訊產業發展的專文，這篇文章探討的是資策會如何在

國家以及民間業者之間扮演橋樑的角色以及資策會如何扮演產業典範轉型的推

手，促進台灣資通訊產業的發展（工商時報，2006-05-05，A12）。從這兩則新聞

可以發現，資策會在產業發展上的自我認定與外界的看法不一致。 

 單從工商時報這兩篇報導來觀察資策會，發現這兩篇報導內容好像不是同一

個組織。但是綜觀資策會過去的發展，的確發現資策會有很明顯的路徑轉換。本

文在訪問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時，也證實這一點。受訪者表示：「在 2003年時，

軟協提出了一份軟體產業發展的萬言白皮書，要求資策會必須放棄過去與民爭利

的行為，從此資策會的角色便有所改變。」（2012-A） 

因此，本節將分成資策會草創期、資策會發展期、資策會轉型期三個時期討

論過去資策會三十餘年來的發展以及資策會在台灣軟體產業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劃分的時間依據為資策會草創期為 1979 年成立至 1989 年止、資策會發展期為

1989 年至 2000 年止，而資策會轉型期為 2000 年到迄今。之所以這樣劃分，在於

資策會成立時，由於資金缺乏，向政府要求增資卻又被立法院拒絕，因此當時行

                                                       
7資訊通信部於 2008 年與科學技術部將部分職能與產業資源部合併，成立知識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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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向資策會保證，以後若有政府大型電子化標案會優先交由資策會執行（洪震

宇，2004），而本文在蒐集與資策會有關新聞資料時，也發現在兩千年前抱怨資

策會與民爭利的新聞為最多，且大多集中於 1989 年至 2000 年間，因此利用 1989

年及 2000 年作為劃分的界限。 

(一) 資策會草創期（1979-1989） 

 推動台灣成立工研院以及資策會的重要推手，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在 1993

年接受經濟日報專訪時，談到了當初設立資策會的背景。他表示：「在 1977年，

日本已有 4萬多部計算機，人員 30餘萬；反觀台灣工商業單位有計算機的只有

120個，人員三千餘；而在應用上，台灣的計算機只作人事財務與庫存方面的材

料處理，尚未在決策、管理及生產方面作廣泛的運用，因此非常需要設立專責機

構從事觀念推廣、顧問諮詢、系統分析與人才培育的工作。」（引自經濟日報，

1993-11-23 26 版）在資策會籌設時，為了使資策會不與工研院一般，受到公務人

員人事任用的綁手綁腳，也能夠使這些專業人才的薪資能夠較有彈性，因此李國

鼎決定採用公私合資的形式設立資策會（天下雜誌，1984-09-01 第四十期）。又

根據洪震宇（2004），當初資策會在創設之初，原先政府的想法是將主計處計算

機中心與研考會資訊組合併，成立一個新的部門來推動資訊工業的發展。但是，

在考量政府公務員資訊科技專業人才不足，以及考慮到若由政府完全出資，預算

及經費的應用上必須受立法院監督等因素，因此決定由政府出資五千萬，剩餘不

足的部分向當時的企業募款，以特殊財團法人的身份籌設資策會。如前述，由於

資策會為公私合資設立，因此向行政院申請增資卻受到立法院阻擋，增資並不順

利，而行政院因此答應資策會，日後若有相關政府電子化標案便優先交給資策會

來做（洪震宇，2004）。 

根據資策會大事紀，資策會於 1979 年 7 月成立之時，其規劃之主要任務及

目標如下：(一)全面推廣計算機之應用與發展；(二)向政府及工業界提出發展計

算機工業之報告建議，並協助政府擬定短、中及遠程發展計劃；(三)對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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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業及工業界提供服務，建立其所需之計算機系統；(四)訓練計算機技術及管

理人才；(五)引進技術建立軟體設計能力；(六)聯繫工業技術研究院，推廣國內

工業製造能力；(七)協助推動改善工業結構（摘錄自《資訊夢工廠》提供之資策

會大事記，p.298）。由上述目標看下來，資策會主要的任務能夠歸納成人才培訓、

技術支援與推廣以及政策規劃等三大項。 

根據資策會自我的評估，資策會認為在這三大方面，資策會對於台灣軟體業

界，確實有相當的貢獻。以政策規劃方面為例，資策會在政策規劃上，的確扮演

著經濟部科技幕僚的角色，協助各政府單位電腦化以及參與規劃與軟體產業相關

的各項政策。以 2010 年 4 月行政院院會通過的「雲端發展應用法案草案」為例，

資策會便承擔了規劃各項雲端技術應用的軟體開發及推廣計畫（行政院院會雲端

預算產業發展方案，2010）。 

在技術提供與推廣這個部分，雖然是資策會使力最多，也是當初成立資策會

最主要的目的，雖然在技術宣傳的部分，資策會以每年編印「資訊工業年鑑」、

發行「資訊與電腦」雜誌與舉辦資訊周、資訊月等活動推廣台灣軟體之技術。而

在資策會成立之初，資策會便透過組織教授演講團，透過資訊專家與民眾面對面

的方式，在全台各地舉辦講座，藉以推廣民眾對於資訊軟體工業之認識，並透過

資訊月的舉辦吸引一般大眾對於軟體產品的興趣，但是在技術提供這個部分，卻

是資策會被許多新聞媒體以及學者批評之所在。 

在進一步整理過資策會大事紀要後，發現歷年來資策會記錄有關技術提供與

推廣的部分，大大小小共有八十筆紀錄（請見表 2），而這些記錄當中，與本身

技術開發有關的共有 25 件、與政府電子化計畫有關的共有 20 件、與技術推廣宣

傳有關的共有 9 件、與技術轉移有關的共有 8 件、與國外科技大廠合作有關的共

有 6 件、與國內其他研發單位（含大學）合作有關的共有 5 件、與轉投資或成立

新組織有關的共有 4 件以及與協助廠商適應國際規範有關的共有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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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項目看下來，可以發現資策會在過去三十年來的主要目標是放在資策

會自身技術能力的開發上，自 1980 年開始，資策會從電腦中文字碼的建立，到

近期雲端技術的開發，可見資策會對於軟體應用等相關技術開發著力甚深。而同

樣可以從表二中看出，資策會在過去三十年中，除了自身的技術開發之外，另一

項資策會也相當重視的是協助我國政府機關的電子化。根據資策會大事紀要的紀

錄，資策會協助政府完成電子化主要是在 2000 年以前，而在 2000 年以後，由於

此階段性目標已經達成，因此協助政府電子化已不再是資策會的主要目標之一。

但是在 2000 年以前，資策會自銀行金融系統、戶政系統建制，至海關通關系統、

協助彩色護照辨識系統為止，參與政府各項大型系統的建制，以資策會本身的說

法來說，資策會在政府電子化方面確實有其貢獻。 

表二、資策會大事紀要中技術提供與推廣類分項一覽表 

項目 件數 百分比 

資策會自身技術能力開發 25 31.25% 
政府電子化計畫、標案 20 25.00% 
技術推廣、宣傳 9 11.25% 
技術轉移 8 10.00% 
國外科技大廠合作 6 7.50% 
與本國其他研究單位合作（含大學） 5 6.25% 
轉投資或成立新組織 4 5.00% 
協助台灣廠商適應國際規範 3 3.75%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資策會《資訊夢工廠》之資策會大事紀要。（洪震宇，2004 

p.298-p.303） 

在政府電子化部分，資策會早期以發展大型銀行金融系統作為累積產業經驗

的起步，受訪者回顧當時參與銀行金融系統以及戶政系統建制的過程，除了投入

相當的技術人才外，受訪者認為資策會能夠成功的原因在於擁有具有未來產業發

展遠見的李國鼎先生以及其他政府單位的技術官僚的大力協助，從旁溝通協調各

單位配合，才能使資策會在推動政府大型系統建制時，遭受到的阻礙能夠降到最

低。另外，資策會參與這些大型系統工程建制時，得到最重要的資產在於產業實

務經驗的累積（2012-E、2012-F）。據受訪者表示，就是在一銀內部銀行系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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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時，累積了相當的實作經驗，資策會才有能力為基隆二信、高雄銀行等建立

內部銀行系統，甚至在後續成立拓宇公司時，有能力進入中國銀行資訊系統市場

（2012-F）。另外，在訪談中可以得知，此一時期的資策會除了推廣資訊教育外，

最主要的目標在於自我技術能力的累積，舉凡承接政府內政部戶政、役政系統，

協助財政部建立銀行跨行交易系統、海關通關系統等，以及與 IBM 合作學習軟

體開發技術等，都是資策會累積自我技術能力的例證（2012-E、2012-F、2012-G）。 

(二) 資策會發展期（1989-2000） 

從上述看下來，資策會早期並沒有與民爭利的問題，主要會發生與民爭利問

題的則是在 1989-2000 年這一段時間。會發生在這段時間的原因為，由於當初資

策會向政府募資不順利，而政府為了補償資策會資金不足，則是答應資策會將政

府電子化標案交由資策會進行。而同時，台灣民間軟體業者也成長到有能力承接

政府標案的階段，兩者便在競爭政府電子化標案時，產生衝突。 

在與軟體業者的訪談中也提到，早期各家軟體業者的技術能力都不強，主要

靠的是代理國外軟體或硬體作為公司的起步。但是，當民間業者技術成長到一定

程度時，也希望能透過承接政府電子化標案，作為公司未來發展的方向。而在這

個時期，資策會也希望自己的組織規模能夠擴大，因此需要大量資金，而政府標

案便是一個穩定的收入來源。如此，資策會便與民間業者有了衝突。據受訪者表

示，「資策會在這個時期最令民間業者詬病的行為在於『球員當裁判』，一方面是

政府大型電子化標案的規格制定者，另一方面又參與此類標案的投標，使得民間

業者根本無法與資策會競爭。」（2012-A）資策會這種兩面手法，便被學者及媒

體認為是「與民爭利」。 

本文利用聯合報所提供的聯合知識庫，整理了自資策會成立以來至今有關資

策會「與民爭利」的報導，並利用量化與質性的內容分析法整理分析這些資料。

結果發現，這些對於資策會的批評可以按照其批評的內容，大致分為四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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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則新聞（詳見表三），而這些新聞大多集中於 1989 年至 2000 年之間。而這四

類分別為：轉投資（33 則）、政府標案（24 則）、五五五零專案（13 則）以及科

技專案（10 則）。 

表三、媒體報導有關資策會「與民爭利」事件一覽表 

批評內容 件數 百分比（％） 

轉投資 33 41.25 
政府標案 24 30.00 
五五五零專案 13 16.25 
科技專案 10 12.50 
總計 80 10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聯合資料庫。主要新聞資料來源為聯合報及

經濟日報於 19790101至 20111111有關資策會與民爭利相

關之報導。 

 從新聞內容上來看，資策會在「轉投資」部分主要被媒體批評之處，在於資

策會於 1987 年時宣布與 IBM 合作，共同成立一家軟體設計公司，而此項計畫甫

宣布，便引來國內許多軟體廠商的批評，認為資策會這樣的作法無疑是壓縮國內

其他軟體廠商的生存空間，另外也有廠商認為，資策會主要技術開發經費來自於

官方，若與 IBM 合組公司，則有圖利外國廠商之嫌（經濟日報，1987-05-25 A2）。

而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雖然對此項合作計畫抱持著持平的態度，一方面歡迎資

策會與 IBM 合作的公司加入軟體協會；另一方面也認為此項合作計畫仍有不少

疑慮，需要資策會釐清（經濟日報 1988-02-25 A25）。1998 年時，資策會宣布將

旗下三個事業群（產品、金融、網路）轉為民間公司，產品事業群轉為翔威國際、

金融事業群轉為拓宇公司，而網路事業群則是轉為 Seed net。 

這是由於此三個事業群在過去每年皆為資策會貢獻超過四億的業績，因此為

了避免民間業者對於資策會「與民爭利」的批評，資策會便將此三個事業群民營

化（聯合報，1998-04-28 24 版）。同時，隨著此三事業群民營化的腳步，資策會

也同時將一批研究人員轉移到這些公司中，而部分研究人員也因此獲得晉升（經

濟日報，1998-11-14 12 版）。據受訪者表示，當時資策會受到相當大的壓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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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民間業者還是立法院，每天都有人關注資策會「與民爭利」的問題。因此資

策會不得不將其下產品、金融、網路三事業群 spin off 出去，在歷經內部討論後，

決定成立三間不同的公司（2012-F）。 

 資策會雖然在轉投資部分，有部分行為引發民間業者的關注，甚至可能有民

間業者質疑資策會這樣的轉投資行為有「與民爭利」的嫌疑，不過資策會飽受民

間業者批評的，則是在承接政府標案的部分。台灣政府機關軟體工程外包的方式，

是由資策會負責前置的規劃與標案的規格，但是台灣的軟體民間業者若要承包政

府的案子，卻無法直接經由政府得到承包案，而是作為資策會的轉包商，必須經

由資策會才能得到承包案。根據陳義聰（2003）、Breznitz（2007）的研究皆指出

資策會透過宣稱國內民間業者的技術能力不佳，因此必須要由資策會承包大部分

政府機關的案子，再透過資策會轉包給資策會認為有技術能力的民間業者接手部

分的政府承包案。 

如此，政府電子化標案大部分由資策會所掌握，使得台灣軟體業者無法由政

府電子化標案獲得資金與經驗。據受訪者表示，「在政府對於軟體技術不甚瞭解

的情況下，資策會作為政府的幕僚單位，政府原本希望資策會能夠做好為政府開

標案規格的工作，但是在國內廠商經驗與資金不足的情況下，資策會便趁機將政

府標案自己包下來做，再將部分資策會不願做的低階工程轉包給民間業者」

（2012-A）。研究軟體產業的學者指出，軟體產業在起步時，若能夠得到政府的

資金支持，對於產業發展會有相當大的助益。以美國為例，當初美國軍方提供了

相當的資金予美國軟體業者，希望業者開發出來的技術能為軍方所用，這使得美

國軟體業者在起步時，能夠運用的資源相對多（Mowery，1999）。但是資策會的

作法，使得台灣軟體業者無法透過政府獲得資金與經驗，而據受訪者表示，資策

會所轉包的標案，都是些技術等級較低的案子，民間業者無法從這些案子累積足

夠的技術能力與經驗，只能夠賺取足夠公司存活的金額而已。因此，在 Breznitz

（2007）的訪談過程中，有廠商指出，若不與資策會合作，會讓自己的公司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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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早；若與資策會合作，也只不過讓公司存活得比較久而已（Breznitz，2007 

p.131）。 

台灣的民間業者雖然試圖透過軟協與資策會討論政府工程轉包方案，希望透

過此方案達成雙方在承包政府標案上的共識，使得無論是民間業者還是資策會皆

能夠透過龐大的政府軟體工程標案，取得技術能力與資金（經濟日報，1986-09-10 

02 版、經濟日報，1988-02-08 21 版），軟協甚至要求資策會必須減少承接政府標

案，換取民間業者的生存空間（經濟日報，1991-01-14 06 版）。但是民間業者要

求的聲音，本文認為，在缺乏公權力的監督下，似乎沒有太多的作用，資策會似

乎能超脫政府控制。 

資策會雖然逐漸淡出政府機關軟體工程標案，不過資策會則是與外商結合，

在海外與台灣業者競爭。根據報載，大陸青島高速公路的收費、道路監控等系統，

是由資策會與日商三菱公司聯合拿下，此舉引發了國內軟體廠商相當的不滿，認

為這又是資策會「與民爭利」的再一次作為。而有與其他國際廠商合作參與競標

的廠商則表示，當他得知另外一組團隊中有資策會時，為了不與資策會正面為敵，

只好退出競標（經濟日報，1995-03-07 12 版、經濟日報，1995-03-08 12 版）。而

在兩千年以後，雖然資策會宣布轉型，不再從事被民間業者認為與民爭利的行為，

但是在 2002 年政府推動的 e-Taiwan 計畫中，資策會仍然與台北市電腦公會等資

訊工協會為了 500 億元的計畫，而被資訊工協會認為資策會又再「與民爭利」。

根據報導指出，資策會為了要得到此 500 億元的計畫，私下秘密與業者組成「e

協會」，此舉對於原先參與競標的資訊工協會來說，無異是資策會與民間「與民

爭利」行為的再一次重現（經濟日報，2002-05-14 34 版）。 

不過，受訪者認為資策會最引發民間業者批評的，則是在 1983 年時推動的

五五五零專案。資策會與 IBM 合作的五五五零專案，指的是 IBM 與資策會合作，

將 IBM 與日本合作研發的 IBM 5550 16 位元微電腦系統中文化，而此計畫所開發

出來的中文字元則必須交由 IBM 來使用。由於此電腦系統功能極強，使得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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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業者認為其推出的 IBM 相容電腦系統會無法與此套系統競爭，另外，原先

IBM 是希望與國內軟體業者合作開發，但卻被資策會以國內廠商規模不夠為理由，

而將此合作攬到資策會身上。因此，國內許多軟體業者紛紛跳出來指控資策會是

「與民爭利」、「角色定位混亂」（經濟日報，1983-09-16 02 版、聯合報，1983-09-23 

03 版）。而資策會與政府也在民間壓力下，不得不做出說明，並保證日後會思考

資策會的角色定位問題，但是此套中文字元的開發，已為台灣軟體廠商帶來傷害

（聯合報，1983-09-27 03 版）。因這套技術的所有權為 IBM 所有，使得台灣軟體

業者並不會因為此項專案而獲得任何利益。 

在科技專案部分，所謂科技專案，根據吳學良與林育司（1995），科技專案

設立的目的在於「以前瞻性、關鍵性或共同性之產業技術研發為範圍，且研發成

果以移轉民間企業應用為目的，期望能藉此建立新興及領導型產業並加速國內傳

統產業升級。」其背景為民國六十八年時，行政院在行政院院會中通過了「科學

技術發展方案」，要求相關部門如經濟、教育、交通等必須設有科技顧問室，以

推動科技發展。其中經濟部下設的科技顧問室，則是負責規劃並安排科技專案經

費，委託下轄的財團法人執行（吳學林、林育司，1999）。 

科技專案絕大部分的經費政府直接給予工研院與資策會等財團法人研究機

構，但業者對於科技專案的執行方式及成效，有相當大的疑慮（經濟日報，

1993-05-03 12 版）。業者有疑慮的原因在於科技專案係由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負責

執行，一方面業者的需求並不包括在財團法人研究機構請科技專案的考量內，另

一方面，業者只能透過與資策會或工研院合作的方式執行科技專案，使得業者無

法直接獲得政府的技術研發經費補貼。另外，也有業者抱怨有些科技專案與業者

正在開發的技術重複，一旦科技專案開發完成，會有與民爭利之嫌（經濟日報，

1994-05-23 12 版）。 

導致資策會要不斷地與民爭利的原因在於，據受訪者表示，由於台灣國內市

場不夠大，因此無法像美國一般，有足夠的市場撐起負責制訂政府電子化標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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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顧問公司，再加上當時台灣軟體業民間業者其規模與技術能力無法應付政府

電子化標案的要求，因此資策會便趁此時承接政府電子化標案，再視情形分配給

民間業者執行，資策會這樣的作法，使得大部分政府電子化標案的經費都落入資

策會的口袋，而與資策會合作的民間業者僅能分到少部分的經費。但是，當民間

業者發展至一定水準時，民間業者希望能夠獨自承接政府的電子化標案，藉此得

到技術開發的經費與經驗。因此，資策會與民間業者就爭取政府電子化標案這件

事上，發生衝突(2012-A)，前述 e-Taiwan 計畫便是一例。 

而民間業者與資策會的衝突，也造成資策會不得不對外宣稱將開放民間業者

承接政府電子化標案，但根據洪震宇（2005），在資策會發展期，由於政府電子

化標案的金額龐大，使得資策會在考量自身成長與生存問題的前提下，不得不以

「兩面手法」，一方面宣稱會開放民間業者承接政府電子化標案，不與民爭利；

另一方面，卻還是大量承接政府電子化標案，壓縮民間業者的成長空間（洪震宇，

2004）。 

從上述觀察，雖然資策會在其大事紀要中，不斷大力主張對於台灣軟體產業

有許多貢獻，但是這些貢獻若加上新聞資料的補充，則發現資策會所宣稱的這些

貢獻，對於台灣軟體產業的發展，不一定有所助益。而新聞媒體，也不時的探討

資策會這類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角色定位問題。有報導點出資策會的三大問題在

於 1. 用人彈性，不需經過國家考試，因此有了許多安插人士的空間；2. 長期承

包政府軟體工程生意，壓縮民間業者生存空間；3. 承包政府工程品質良莠不齊

（聯合報，1985-01-16 03 版）。而資策會的官員每一次接受訪問時，更是不斷的

提到資策會要轉型、不再做「與民爭利」的事，同時強調資策會要自立，不再需

要接受政府的補助等（經濟日報，1993-09-28 12 版、聯合報，1999-07-18 21 版、

經濟日報，2000-07-12 4 版）。 

在訪談過程中發現，資策會被民間業者認定「與民爭利」的原因在於，在資

策會草創期時，當時國內軟體業者並不多，技術能力也不足以承接政府大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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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標案，資策會由於聚集了一群優秀的工程師，再加上當時李國鼎先生在後面大

力支持，使得資策會從承接銀行跨行交易系統開始，到戶政、役政系統，以及後

期的通關系統等，能夠累積完整的系統設置經驗，而到資策會發展期時，資策會

為了組織發展需要足夠的經費，而政府大型標案則是當時軟體業最主要的生意來

源。同時，台灣軟體業者的技術程度也透過股市交易系統的建立累積到一定程度，

也需要承接政府大型標案作為組織存續的經費來源（2012-A、2012-D、2012-H）。 

因此，就整體來看，資策會與民間業者有衝突，實屬難免，原因在於資策會

經過過去十年的技術累積，希望能夠使這些技術經驗，讓資策會能夠更進一步的

成長，而同時，民間業者隨著一九八零年代的金融股市熱潮跟著起步，但是在股

市熱潮不再之後，急需尋找下一個利基的來源，因此資策會與民間業者皆希望承

接政府標案作為組織存續發展的經費來源，在這樣的背景下，民間業者才會與資

策會發生衝突。 

(三) 資策會轉型期（2000-迄今） 

資策會在軟體協會發表軟體產業政策萬言白皮書後，便宣布從今而後，資策

會要放棄過去的老路，轉向以輔導台灣民間業者發展為主。但是在 2000 年時，

已經有科技業者趁著政黨輪替，要求資策會轉型，不再「與民爭利」。如宏碁董

事長施振榮於 2000 年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資策會的定位必須要調整，要做前

瞻研究而不能與民爭利（經濟日報，2000-07-08，5 版）。而資策會也因此調整其

方向往軟體技術人才培育、軟體技術開發與降低數位落差的方向前進。 

而受訪者也指出，當時的資策會有著與民爭利、國際化不足以及缺乏內部整

合三大問題，因此有必要對資策會的角色及功能進行調整。在與民爭利部分，資

策會開始調整承接政府標案的類型，以關鍵技術的標案為主，同時逐步退出政府

大型標案；在國際化不足的部分，資策會自兩千年以後，加強與國外大廠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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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以及在軟協的建議下，進行CMMI
8

另外，根據資策會大事紀要所提供的資料，在軟體人才培訓方面，資策會的

確達成其當初成立時的目的。資策會為了替台灣政府培育資訊科技人才，因此在

資策會成立時，已經開設許多教育訓練的課程，提供給有需要的民間業者、民眾。

近年來，更針對高階技術人才的需求，開設了許許多多針對不同技術需求而提供

的技術課程（洪震宇，2004）。而受訪者更具體指出，以「大專青年電腦教育班」，

對於台灣資訊軟體技術人才的培育，有相當的作用，以今日國內各大銀行的資訊

室主任為例，基本上都有接受資策會「大專青年電腦教育班」的訓練(2012-G)。 

標準的中文化翻譯，同時推動資策會及

國內軟體廠商通過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 Integrated，軟體能力成熟度

整合模式）標準；在內部整合上，資策會改變過去單線作戰的方式，透過修改稽

核辦法，將內部合作作為每年稽核的項目之一，藉此刺激內部整合（2012-H）。 

如前述，軟體技術人才培育是資策會長期以來不斷進行的工作之一，因此本

節在此則是以討論軟體技術開發與降低數位落差兩項為主。而在降低數位落差部

分，是資策會表現相對較佳的部分。資策會除利用網路協助中南部農民銷售農產

品、透過設立數位機會中心降低城鄉差距外，還透過協助行政院推動「數位台灣

計畫」推動台灣在電腦使用的普及率。 

除此之外，受訪者指出在兩千年後，扮演角色主要是知識型財團法人，亦即

作為行政院的科技幕僚，協助政府規劃軟體產業相關政策。以電子商務做為例子，

過去由於電子化交易憑證是不合法的，使得許多的電子商務無法順利的進行，因

此在資策會的努力下，協調立法院將電子化交易憑證合法化。另外，當初政府在

推動數位匯流時，由於法律不甚完備，使得連當時中華電信推出的數位電視 MOD

都不符合法令，也就是行政體系落後於技術發展，對受訪者來說，這也是另一種

數位落差，因此在資策會的推動下，立法院通過通訊傳播基本法，也使得後來

                                                       
8所謂 CMMI 亦即軟體能力成熟度整合模式，為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軟體工程學院之研究成果，

用以評估軟體公司開發過程及軟體開發能力。資料來源：CMMI 計畫網站。

http://www.cmmi-taiwan.org.tw/content/templateAbout.aspx?id=10 

http://www.cmmi-taiwan.org.tw/content/templateAbout.aspx?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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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 得以成立(2012-H)。 

但有受訪者認為，從 2000 年後，資策會的確有弱化的傾向。一方面資策會

高層不像過去李國鼎、方賢齊等人，對於軟體產業未來發展，有著相當的遠見。

另一方面，這些高層的說服力也不足以說服官員及社會大眾，資策會是有能力帶

領台灣軟體產業發展的(2012-G)。而在訪談的過程中，本文則是發現，隨著資策

會將旗下產品、金融以及網路三事業群轉移出去後，資策會流失了一批在軟體開

發上相當重要的人才，而資策會又無法在這些公司成立之後，持續給於技術及相

關協助，使得資策會與這些衍生公司都得不到好處(2012-G)。另外，本文在蒐集

資策會相關資料時發現，資策會衍生公司自資策會獨立後，大多與其他公司合併。

如資策會網路事業群衍生的 Seed net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便與新世紀資通

公司（遠傳）合併（經濟日報，2007-03-19 A1），甚至衍生公司自資策會獨立後

也互相合併，如資拓宏宇公司便是由資拓公司（資策會與中華電信合資）、宏瞻

公司（資策會與 IBM 合資）以及拓宇公司（原資策會金融事業群）合併成立（經

濟日報，2011-03-30 D3）。 
以軟體技術開發為例，由於資策會過去主要技術開發合作對象為 IBM（洪震

宇，2004），技術開發主要經費來源則是來自於政府的科技專案。雖然資策會開

發的技術最後雖然會轉移給民間業者，但透過資策會自身的評估報告（1999），

以 1998 年為例，由資策會移轉的技術，僅占整體廠商技術來源的 22%。為什麼

資策會開發的技術無法為民間業者大量採用？根據洪震宇（2004），資策會進行

技術開發時，並無考量民間業者需求之故。另外，根據受訪者，資策會在軟體產

業中，僅扮演技術提供的角色，因此一旦技術開發成功，轉移給民間業者，後續

的商品化過程便不在資策會的考量內，這也是為何資策會開發的技術不受民間業

者考量的原因（2012-A、2012-C）。 

而在 2008 年時，行政院研考會出版了針對資策會網路與通訊研究室與工研

院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兩單位的科技專案執行效益評估報告。此項報告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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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討論工研院與資策會兩財團法人研發單位之技術能力。該報告以計畫執行

績效（下分獲得計畫成就、達成機構使命、符合公眾期望三面向）與專業技能累

計（下分資源累積、專業技能提升兩面向）二項指標，作為上述兩單位在執行科

技專案之考核標準。資策會在此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技能累計各得到 81.05 與

80.5 份；而工研院則是在計畫執行績效部分得到 84.1 分、在資源技能累計方面得

到 84.25 分。兩者看似分數差異不大，不過就評審委員的意見而言，工研院是明

顯高於資策會的。評審委員對於工研院的意見在於希望工研院能夠盡量與國外大

型知名的研究單位合作，藉以提昇工研院的技術水平；不過對於資策會，評審委

員則指出其業務項目過多，角色混亂、並無技術發展遠見之人才以及不應成為廠

商發展阻力等三大缺點（行政院研考會，2008）。由此觀之，資策會所開發的技

術並不受好評。                                                                                     

如何評價資策會 

資策會是否促進或妨礙台灣軟體產業發展？若對照與資策會有相同組織目

標的工研院來看，工研院肩負台灣高科技產業硬體方面的發展任務，而相對於資

策會，工研院明顯較資策會更能完成政府給予的任務。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工研

院電子所向國外廠商學習半導體製程技術，在院內實驗工廠試作成功之後，由政

府與工研院、民間業者合資，成立了第一家半導體製程公司，聯華電子（聯電），

在此之後，工研院又主導荷商菲力普公司與民間合作，成立了另一家半導體製程

公司，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台積電）（吳思華、沈榮欽，1999、陳東升，2003）。

雖然工研院仍有嘗試利用其實驗工廠進行半導體生產，但在民間業者的批評之下，

工研院被迫關閉其實驗工廠，宣布不再利用實驗工廠進行半導體晶片的商用生產

（吳思華、沈榮欽，1999）。 

因此，透過整理《資訊夢工廠》的大事紀要以及新聞媒體的報導及對照工研

院扶持台灣高科技業硬體產業的發展過程後，必須要回答的問題是，資策會到底

出了什麼問題，雖然推動過相當多計畫與任務，但為何資策會無法和工研院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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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政府交代的任務，甚至與民間業者搶業務，而自我圖利？在回答問題前，本

文將透過資策會與工研院、台灣與南韓軟體產業發展模式的對照，討論本文在分

析架構中提出的產業特性、初始制度安排的路徑依賴、國家對代理機構的管制能

力以及國家代理機構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等問題。透過對於上述問題的探討，

才能了解為何資策會與民爭利而自我壯大，甚至阻礙台灣軟體產業發展？ 

六、比較觀點下的資策會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本文透過整理經濟部技術處各年度所編列的科技專案

預算的科技專案年報為主，輔以其他與資策會、工研院有關之統計數據以及對於

台灣軟體產業業者的訪談資料。透過比較經濟部技術處每年編列資策會與工研院

的科技專案預算，發現工研院相對於資策會，掌握較多的科技專案預算，因此就

技術開發的經費而言，工研院比資策會相對充裕。本節其他資料來自於資策會與

工研院每一年度的決算書，透過決算書可以看出科技專案預算占這兩家財團法人

研發機構年度預算的比例。另外，為了討論軟、硬體產業之間以及不同國家之間

的差異，本文也將透過探索軟硬體
9

(一) 產業特性 

產業的產業特性，同時納入南韓軟體產業的

發展過程，作為對照。 

透過對照軟體產業與半導體產業產業特性，發現雖然軟體產業與半導體產業

雖然在需要高技術與資本投入，政府作為早期產業發展主要資金來源兩點相同外，

軟體產業與半導體產業在製造過程中，有著相當的差異。根據 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1999）對於半導體產業的研究以及 Mowery（1999）對於軟體產業的

研究發現，這兩種產業在產業萌芽時，政府是產品的主要消費者，而半導體產業

與軟體產業也因此，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及研發資金。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與 Mowery（1999）皆以美國做為例子，說明上述觀點。 

                                                       
9 硬體產業以半導體產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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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導體產業剛起步時，美國軍方便成為此新興工業技術的主要採購者，根

據 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所提供的資料，在 1963 年時，軍方採購半導體的金額

占該年度採購總額的 47.2%，為半導體最主要的消費者（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 p.26）。而美國軍方除了單純的購買產品外，其需求還使得製成半導體的原

料由一開始的「鍺」往傳導效果更佳的「矽」晶片發展，同時提升了半導體製程

技術。此外由於軍方對於半導體新技術的需求所提供的穩定金流，使得半導體製

程公司有能力將提供給軍方的技術轉為一般大眾使用。 

半導體產業在後進國家的發展，同樣得力於政府的大力推動。以台灣半導體

產業為例，許多學者指出，台灣半導體產業能夠迅速發展，除了透過在美華人與

新竹科學園區內廠商的社會網絡傳遞新興技術訊息外，靠得便是政府透過工研院

對於半導體產業的協助（沈榮欽、吳思華，1999、陳東升，2003）。台灣政府一

方面協助工研院向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學習最新之 IC 半導體晶片製程技術，

另一方面協助工研院電子所成立積體電路示範工廠。工研院電子所透過該工廠不

斷試做成功後，透過 spin-off 的方式，成立聯華電子、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等半導

體製程公司（吳思華，1999）。 

軟體產業在發展初期，美國軍方同樣作為軟體產品最大的消費者。美國軍方

購買軟體產品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防衛需求，針對防衛需求而投入的大量金額，與

半導體產業一致，一方面使得軟體公司有能力將美國軍方以防衛需求為考量的產

品，轉為一般大眾皆可使用的產品，另一方面，美國軍方對於防衛的需求，也刺

激了軟體公司不斷開發新產品，以滿足需求。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後進國家同樣

投入大量的人力與資金，意圖推動本土軟體產業的發展，但成功的例子卻少之又

少。 

受訪業者指出，硬體產業最初呈現百家爭鳴之姿，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規格，

但最後卻逐漸趨向單一化、標準化，單一化、標準化帶來的好處是各家公司生產

的產品在統一規格的狀態下，只要專一於某項零件的生產，做到垂直分工，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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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嵌入全球生產鏈，取得在市場生存的一席之地（2012-D）。相反地，想要整個

生產鏈通吃的企業，如日本，反而在硬體產業中得不到優勢（2012-D）。而軟體

產業同樣呈現百家爭鳴之姿，不過與硬體產業相反的是， 雖然作業系統已趨於

整合，但是不同軟體產品之間仍然難以整合，不同的廠商之間的產品無法相互讀

取。因此，受訪者希望軟體廠商能夠達成「模組化」，使得各家軟體公司生產出

來的軟體都能夠相容（2012-D）。 

另外，受訪者指出軟體產業存在著相當文化障礙。該公司曾到日本富士通考

察該公司的軟體產品，最後發現由於文化障礙的關係，無法直接轉移至台灣使用

（2012-D）。此外，由於日本企業結構的關係，使得軟體公司只能夠服務屬於同

一企業集團的其他公司而無法擴大市場，原因在於軟體公司害怕其機密被其他公

司取得。另外，由於英語系國家並沒有太強的文化障礙，使得本土軟體產業在美

國軟體商強力挑戰下，難以生存。由於軟體產業的特性，因此在受訪者擔任軟體

協會理事長時，針對台灣軟體產業發展，提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希望能夠在統

一平台上做到「垂直分工，水平整合
10

因此，本文同樣認為，軟體產業與半導體產業的產業特性差異，主要來自於

產品製作過程的差異。半導體產業的製作過程相當複雜，因此，其製程的產業鏈

可分為上游設計端的產品定位、電路設計、佈局設計至模擬到中游晶圓製造的光

罩設計、光學顯影、蝕刻、氧化/擴散、離子佈植與薄膜沈積等再到下游的切割、

封裝、成品測試，銷售等（吳思華，1998），由於製作過程相當複雜少有公司能

夠做到產業鏈的垂直整合，以台灣半導體產業生態為例，大多為透過合資或交叉

持股方式，做到產業上下游的整合（陳東升，2000）。 

」，如此，台灣軟體產業才有發展的契機

（2012-D）。 

軟體產業特性與半導體產業有相當大的差異。受訪者表示，軟體產業分成顧

                                                       
10 所謂垂直分工、水平整合，據受訪業者表示，意即透過成立共同平台，使得系統整合、軟體

開發等軟體廠商都能夠在軟體生產鏈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此為垂直分工；水平整合則是不同廠商

之間的軟體，都能夠相容，能夠互相讀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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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系統整合）、軟體開發以及軟體銷售等三類，除軟體銷售商單純代理國外軟

體銷售，其產品來自於國外軟體開發商之外，其他兩類的產品皆來自於自行開發。

軟體產業產品開發的製作過程，與半導體產業相比相當單純，僅需技術人才投入

產品開發，以及後續的技術測試等。因此軟體產業開發新軟體產品的成本最主要

的部分在於人事成本與研發成本。若產品是以客製化的專案形式製成的話，由於

不可預期的變化太多，軟體公司的成本難以回收，若產品是以大眾化的套裝軟體

形式製成的話，由於產品可以大量販售，軟體公司投入的成本回收較為容易，不

過風險來自於投資開發的產品不一定會成功，據受訪者表示，該公司每一次投入

的成本大約在兩千萬台幣左右，成本回收的狀況則視個別產品狀況有所不同

（2012-B）。 

因此，對照半導體產業與軟體產業的產業特性可以發現，此二產業最大的差

別在於「製程」。半導體產業由於產業鏈複雜，少有民間業者能夠真正做到上下

游整合，而是採網絡形式將半導體產業整合在一起，在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內的半

導體公司，每一家半導體公司負責的產業製程位置都各有不同，以台積電為例，

台積電以半導體晶圓代工公司立足於新竹科學園區，而與其合作的上游晶圓設計

公司則是包括太欣、矽統等晶圓設計公司，位於台積電下游的封裝廠商則有日月

光等封裝公司（陳東升，2000）。由這種生產網絡關係觀察半導體產業，發現若

廠商想要在半導體產業佔有一席之地，只要能夠鑲嵌進某一個半導體生產環節即

可，並不需要由產業鏈上游垂直整合到下游。 

由於軟體產業產品製程過程相對單純，因此並不像半導體產業廠商一般，需

要透過生產網絡進行上下游產業鏈結合，也由於生產過程相對單純，而相關產品

分類亦不多，因此廠商之間互相競爭相當明顯。另外，由於軟體系統的主要開發

商都來自於外商（Microsoft、Apple），因此除了有文化特色保護的少數軟體之外，

其餘軟體大多是來自於歐美先進國家。受訪者表示，上述現象在英語系地區相當

明顯，像香港和澳洲幾乎沒有本國的軟體產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香港和澳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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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系地區，因此上述地區由於沒有文化特色保護，使得本土軟體公司競爭不過

美國大軟體公司，造成本土產業無法發展。 

(二) 初始制度安排的路徑差異 

對照台灣與南韓的軟體產業發展過程，發現南韓政府與台灣政府相同，對於

軟體產業發展制訂許多的政策，希望促進產業發展（見表四）。舉例來說，南韓

政府於 1999 年提出的 Cyber Korea 21 計畫，提出創造新興產業、提升生產力、建

構資訊化社會等三大目標，除了具體訂出量化數據目標外，特別針對軟體產業訂

定產業振興相關法案以及一系列的人才培訓計畫（張育成，2005）。此外，南韓

政府於 2000 年初，修法給予新成立之軟體公司稅率優惠，同時提供最高達五億

韓元的貸款，做為資金支援（張育成，2005）。 

表四、南韓政府推動軟體產業發展一覽表 

年度 政策 

1983 年 國家資訊科技計畫 
1993 年 國家軟體產業推動策略計畫 
1995-2010 年 國家資訊基礎鍵計畫 
1998 年 強化軟體產業計畫 
1999 年 Cyber Korea 21  
2000 年 資訊通信技術開發五年計畫 
2000 年 修正軟體產業振興法 
2004 年 e-Korea 計畫 
2008-2012 年 振興計畫（線上遊戲產業） 
2010 年 2013 CAN（Cartoon + Animation）創新計畫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張育成（2005）、資策會 2004-2011 年資訊服務產業年鑑 

值得一提的是南韓軟體產業政策在金融風暴前後，有著相當大的差異。根據

張育誠（2005），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前，南韓依循過去的作法，將軟體產業

發展的重責大任交給南韓國內的各大財團，同時採用貿易保護方式，限制外國廠

商、產品進入南韓，並在北美、歐洲等地設立辦事處，協助南韓軟體業者打入國

外市場。但是，由於 97 金融風暴後，由於各財團受到相當大的衝擊，無力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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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軟體產業發展，再者，由於南韓政府當時向 IMF 借款重建國內金融秩序，

同時 IMF 也介入南韓金融市場重建，並要求南韓開放國外廠商投資，並一改過

去重財團輕中小企業的作法，讓中小型軟體公司有發展的空間(張育誠，2005)。 

透過這些政策以及政府補助，南韓軟體產業發展的成績較台灣軟體產業要來

的好，有學者將台灣與南韓兩國軟體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給予的政策扶持作為

對照，認為南韓政府對於軟體產業發展的政策扶持，其力度與有效程度皆高於台

灣政府（張育成，2005）。也因此，南韓軟體產業規模之成長率
11

 

也高於台灣，

以 2001 年至 2008 年為例，南韓軟體產業規模每一年度之成長率，除 2003、2004、

2008 年外皆高於台灣（見圖一），由此可知南韓政府在推動軟體產業之效率。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資策會MIC產業情報中心東亞六國資通訊產業市場報告。 

南韓與台灣政府最大的不同在於南韓政府透過成立專責的政府機關負責軟

體產業的發展。南韓政府在 1993 年成立資訊通信部（Dedrick & Kraemer著、張國

鴻、吳明機譯，2000），在 2007 年將資訊通信部與其他部門合併為知識經濟部，

專責軟體產業發展。南韓政府的作法是，透過政府部門主導，與南韓民間業者合

作成立功能類似於工研院與資策會的研究機構進行技術開發，技術開發成功後，

                                                       
11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南韓與台灣對於軟體產業的定義有所不同，使得兩國無法直接利用產業

規模作為對照（張育成，2005）。另圖一之資料來源，來自於資策會 MIC 產業情報中心東亞六國

資通訊產業/市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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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將技術交給參與合作的民間業者
12

在台灣，當初為了設立工研院、資策會等準官方財團法人機構，當時立法院

與行政院為了《工業研究院設置條例》，曾有一番辯論。立法委員認為以工研院

這樣的制度設計，雖然是為了避開公務人員人事任用與採購法令上的綁手綁腳，

但是如此的制度設計，使工研院等機構不屬於官方機構，亦不屬於私人機構，使

得這些所謂的「特殊財團法人機構」無法歸類（立法院公報，1973）。不過當時

行政院的回應是，認為此項制度設計除了能避開法令上的限制外，由於其地位的

彈性，使其能夠同時擁有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好處（立法院公報，1973）。最後，《工

業研究院設置條例》即按行政院當初的規劃通過。 

（張育成，2005）。因此，南韓政府與台

灣不同，負責科技發展的單位，並不是由財團法人研發機構負責執行，而是由政

府機構與民間業者合作，成立研發機構投入技術發展，如此，使開發出來的技術，

能夠貼近民間業者的需求。 

因此，工研院，由經濟部獨立出資一千萬元成立，另外接受經濟部聯合化工

所等資產，共四億六千九百六十七萬七千元整
13

                                                       
12 民間業者大多以財團為主，如三星、LG 等，甚至也會和國外公司（如美國安訊公司）合作（張

育誠，2005）。 

，另外，政府準備了十二億的資

金，分五年交付工研院（立法院公報，1973）。資策會籌設時，當時的政務委員

李國鼎為了避開複雜的政府人事法令以及採購法，採用了政府、民間共同出資的

方式（天下雜誌，1984-09-01 第四十期）。因此，資策會在設立之初，由經濟部

出資五千萬元，在邀集當時企業界包括台元紡織（出資三百四十萬元）、新光紡

織（出資兩百萬元）、台灣水泥（出資三百五十萬）、台灣塑膠與南亞塑膠（出資

五百萬元）、聲寶（出資三百萬元）、東元電機（出資兩百五十萬）等共 36 家廠

商，共出資七千九百五十萬元，政府與企業共出資一億兩千九百五十萬元作為當

時資策會的資金來源。而在當時，政府出資佔整體資金比例的 38.6%。不過至今

13 資料來源：以上統計數字皆來自經濟部全國商工服務入口網-經濟事務財團法人資料查詢網站，

民國 98 年度政府、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捐助財團法人基金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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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府出資的比例已降至 7%。 

觀察這兩個財團法人成立過程，為何政府出資差異極大的原因在於，工研院

是由政府百分百出資所設立，而且僅具有準官方性質，但因是政府完全出資成立，

工研院的運作受到立法院的監督，故在研發經費的取得上，就比資策會要容易的

太多。資策會在成立之後，雖然得到政府以及民間業者共同捐助的一億兩千多萬

的資金，但是以長期技術開發來說，這一億兩千多萬的資金無法支撐未來發展之

所需，因此便對政府提出增資五千萬元的要求，但是由於資策會並不是由政府完

全出資設立，因此增資計畫遭到立法院的質疑，最後在與立法委員的討價還價下，

決定由政府增資兩千五百萬元。同時，行政院也答應將政府的電子化工程，交由

資策會全權負責（洪震宇，2004），而這也為日後資策會「與民爭利」印象埋下

伏筆。 

由此可以看出台灣政府對於工研院與資策會管制程度的差異，由於工研院是

政府完全出資設立，因此當初工研院利用其實驗工廠從事半導體的商業性生產以

牟利時，在聯電董事長曹興誠的帶頭反彈之下，政府隨即要求工研院不得再以實

驗工廠進行商業性生產（沈榮欽、吳思華，2005）。但是反觀資策會，由於並不

是由政府百分百出資設立，因此政府對於資策會的管制便遠低於工研院，再加上

政府對於資策會在經費上的支持不足，使得台灣的軟體民間業者無論再怎麼向政

府抗議資策會「與民爭利」的行為，資策會仍然還是依然故我，透過政府大型電

子化標案作為組織延續的主要經費來源，忽略了民間軟體業者的發展。因為資策

會成立之初的經費是由公與私部門共同出資，資策會希望政府出資，但政府也困

難，並以政府電子化標案作為應予經費來源，造成日後民間業者抱怨與民爭利，

但也不足以削弱政府對資策會的偏袒，也是政府部分對資策會管制不足之處。 

台灣政府在工研院與資策會設立的制度差異，也造成政府在科技預算分配上

的差異。2003 年商業週刊的報導指出，資策會曾經想要與國外研究單位合作，

但是對方開價是每年 25 萬美金的授權金，使得資策會打消此念頭。資策會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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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方合作的原因在於，由於每年資策會只能夠從經濟部技術處得到大約六億台

幣的補助，如此，25 萬美金過於昂貴。因此，資策會只好停止與對方合作（商

業週刊，2003-09-08 p.100 第 824 期）。在經費缺乏的情形下，資策會也無法像工

研院用較高的薪水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資策會（商業週刊，2003-09-08 p.100 第

824 期）。上述觀點，也可由政府給予資策會與工研院科技預算金額差異可以證

明。經濟部技術處提供了 2001 年至 2010 年針對資策會及工研院的科技專案補助

金額，而本文在一篇行政院研考會所出版的文獻裡，發現 1998 年至 2002 年經濟

部技術處補助資策會與工研院科技專案預算的統計資料，綜合兩者之後可以發現

工研院自 1998 年起每年皆得到超過資策會 7 倍到 10 倍的預算，（詳見表五）。 
表五、資策會、工研院 1998 年至 2010 年科技專案經費對照表 

（單位：千元） 

年度 資策會 工研院 
兩者比值 

（工研院/資策會） 

1998        691,902.00  5,725,783.00 8.28  

1999        842,432.00  7,734,531.00 9.18  

2000     1,606,148.00  11,230,115.00 6.99  

2001        785,200.00  7,936,208.30 10.11  

2002        961,947.30  8,178,848.10 8.50  

2003        947,917.80  8,691,515.00 9.17  

2004        922,432.30  8,831,579.60 9.57  

2005        816,079.50  7,349,773.20 9.01  

2006        825,402.60  8,625,425.20 10.45  

2007        781,044.20  8,229,506.30 10.54  

2008        847,295.60  8,585,393.70 10.13  

2009     1,065,134.60  8,939,280.20 8.39  

2010     1,286,353.20  9,042,953.70 7.03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行政院研考會編（2008）《科技專案效益研究》以及經

濟部技術處提供之 2001 年至 2010 年科技專案決算資料。 

由表六可以發現，工研院每年從科技專案計畫得到的補助金額，大約占整體

六成五以上，而資策會僅占了大約一成左右。工研院擁有較多的科技專案預算，

因此有充裕資金投入技術開發，且有能力投資在技術難度較高、需要時間較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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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技術上。資策會在得到政府補助相對不足的情況下，一方面無力向國外引進

高階技術，另一方面，也無法像工研院一般，投入大量經費開發高階技術。 
表六、資策會、工研院接受經濟部科技專案補助比例 

單位：（千元新台幣） 

年度 
科技專案預

算補助金額 
工研院 資策會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2005 $8,443,185.0  $7,349,773.2  87.05% $816,079.5  9.67% 

2006 $9,967,002.4  $8,625,425.2  86.54% $825,402.6  8.28% 

2007 $11,777,393.6  $8,229,506.3  69.88% $781,044.2  6.63% 

2008 $12,146,367.8  $8,585,393.7  70.68% $847,295.6  6.98% 

2009 $12,835,847.6  $8,939,280.2  69.64% $1,065,134.6  8.30% 

2010 $11,777,393.6  $9,042,953.7  76.78% $1,286,353.2  10.92%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經濟部 2005-2010 科技專案執行年報 
 

透過對照台灣與南韓軟體產業以及資策會與工研院，發現無論是台灣與南韓

政府還是資策會與工研院在初始制度設計上，皆有差異。台灣與南韓的差異在於，

南韓政府透過成立相關政府機構，較主動地介入產業發展，反觀台灣政府，在避

免公務人員相關法令的限制下，採用準官方形式的財團法人研發機構投入產業發

展。由於初始制度設計的差異，無論在國家對於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以及國家代

理機構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上，皆因初始制度的差異，造成後來組織發展走向

的不同路徑依賴的效果。 

(三) 國家對於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 

國家對於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可以由國家對於代理機構的協助觀察著手，

進而衍生出國家是否有能力要求代理機構專心於本業以及要求代理機構完成政

策目標等兩項指標。透過資料分析，本文更進一步主張，國家對於代理機構的管

制能力，可由政府的預算分配看出。由於早期科技專案的預算編列，經濟部技術

處並無完整的統計記錄留下來，因此本文只能夠就現有的統計資料上進行分析。 

 如前表五、表六，可知政府在科技專案預算分配上，厚工研院而輕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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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軟硬體產業所需之製程有所不同，半導體產業需要投資於廠房、製造設

備等，所需金額自然會遠高於軟體產業，兩財團法人所得到的科技專案補助金額

有差異實屬正常。因此，本文主張要檢驗政府預算分配對於兩財團法人是否足夠，

應從科技預算占兩財團法人每年收入的比重，才能夠得知政府給予的補助是否足

夠，也由此能夠得知為何資策會需要不斷的向外尋找財源，甚至不顧台灣本土軟

體公司的抗議，透過承接政府標案的方式，獲得財源。 

由表七可以發現，政府每年提供給工研院的科技專案預算，占工研院全年預

算的近五成，因此工研院不需要過於擔心經費不足的問題，得以專心於本業，利

用政府提供的經費致力於新技術的開發。但是資策會從政府獲得的經費不像工研

院那樣充裕，因此資策會必須要想辦法另覓財源，否則資策會無以為繼。本文在

訪談時，有受訪者也強調，站在組織存續的角度來看資策會，或多或少可以理解

資策會為何不斷與台灣本土軟體業者競爭政府標案的原因（2012-A）。 

表七、資策會、工研院收入與科技專案預算一覽表 
（單位千元） 

年份 

資策會 工研院 

科技專案

預算收入 
收入 

科技專

案預算

占收入

比例 

科技專案

預算收入 
收入 

科技專

案預算

占收入

比例 
2006 825,402.60 4,157,076.00 19.86% 8,625,425.20 17,632,749.00 48.92% 

2007 781,044.20 3,774,958.00 20.69% 8,229,506.30 17,741,396.00 46.39% 

2008 847,295.60 4,240,955.43 19.98% 8,585,393.70 18,115,081.32 47.39% 

2009 1,065,134.60 4,151,619.43 25.66% 8,939,280.20 17,892,935.54 49.96% 

2010 1,286,353.20 4,299,874.23 29.92% 9,042,953.70 19,537,205.69 46.29%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提供之 2001 年至 2010 年科技專案決算資料以及民國 98
年度政府、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捐助財團法人基金概況表。 

洪震宇（2004）也提及，當初資策會成立時，雖獲得政府五千萬元的補助，

但資策會在長期發展的考量下，向政府要求增資，卻被立法院因資策會不完全屬

於政府單位而拒絕，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則是答應資策會，若有政府大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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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標案，則是優先讓資策會承包。如此，行政院的作法也抑制了本土軟體業者的

成長。 

另外，在訪談時受訪者也提到，台灣政府有著相當嚴重的「重硬輕軟」的情

形，受訪者認為政府機關不瞭解軟體產業的價值，過去政府標案推動時，分給軟

體廠商的標案金額遠低於硬體廠商。而硬體廠商為爭取獲得更高的金額，會使用

贈送軟體的方式，希望政府能夠調高購買硬體的金額，更進一步的壓縮軟體廠商

能夠從政府標案獲得的金額（2012-D、2012-I）。政府會這樣做，受訪者認為因為

硬體產品是看得見的，而軟體產品由於看不到，因此，政府官員相對地認為其價

值是不如硬體產業的。受訪者指出，這是一項謬誤。在國外，軟體產品的價值以

遠高於硬體產品，以政府採購的金額來說，國外政府採購軟體的金額大約佔了百

分之七十，而硬體只有百分之三十，但台灣政府採購的金額則是兩者相反，可見

台灣政府忽視軟體產業的程度（2012-D）。 

受訪者又提到，在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時，由於意識型態阻礙台灣本土軟體

業者登陸做生意。但從兩千年到兩千零八年，卻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最高的幾年，

但是中國大陸的軟體產業卻尚未起步，若台灣本土軟體業者能夠登陸做生意的話，

對於台灣軟體業者的發展會有相當的幫助。而在當初討論是否放行登陸時，在陸

委會被擋下。另外，日本、南韓、中國大陸、新加坡等國均設有資訊通訊部，也

就是有專責機關負責軟體產業發展，但是台灣負責軟體產業發展的單位則是在經

濟部工業局技術處下的一個科由科長負責，因此很難照顧到軟體產業發展的需求

（2012-D）。 

由此討論台灣政府對於國家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可發現政府對於工研院與

資策會的管制能力差異。工研院為政府出資設立之國家代理機構，因此，無論是

在科技專案預算的分配，還是人才招募，政府皆大力支持。反觀資策會，同樣是

政府設立推動軟體業發展的機構，但由於不是政府完全出資設立，因此在資金取

得或是人才招募，皆有相當的難度。有受訪者表示，台灣政府對於半導體產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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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程度遠超過對於軟體產業的關注程度，以人才招募做為例子，台灣政府願意

由美國高薪聘請張忠謀進入工研院、送曹興誠等科技人才進入 RCA 學習半導體

製作過程，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但是對於軟體產業，並無看到政府高薪聘請國

外華裔軟體產業人才進入資策會，受訪者總結到「重硬輕軟」是台灣政府推動高

科技產業發展上的一個盲點（2012-C）。 

從上述觀察，台灣政府對於國家代理機構的管制能力，會隨著國家代理機構

設立身分而有所不同，工研院為國家完全出資設立，因此每年提供工研院的科技

專案補助金額，占了工研院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同時，政府對於工研院的

管制能力較資策會來的強，在工研院電子所利用實驗工廠生產半導體晶圓賺錢時，

政府在受到民間業者的反對下，下令停止工研院電子所利用實驗工廠進行商業用

途，而工研院也同時宣布，不再利用實驗工廠進行商業用途的生產（沈榮欽、吳

思華，1999）。反觀資策會，由於不是政府完全出資設立，以致於政府對於資策

會提供的協助不足，使得資策會不得不向外尋找財源，以維持組織的存續，也因

為當初資策會並非完全由政府出資設立，因此政府無法有效的管理資策會。 

(四) 國家代理機構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 

國家代理機構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可由國家代理機構對於民間業者的技

術轉移，以及是否有技術人才轉業組成衍生公司來觀察。 

整體而言，有民間業者認為這類財團法人研究機構開發出來的技術，大多屬

「閉門造車」，無法與業界配合（聯合報，1985-09-01 03 版）。又有民間業者認為

資策會的研究報告流於資料的蒐集，並無進一步的分析，這點也得到受訪者的證

實。而財團法人研究機構所開發的技術不是過於先進以致於業者無法直接使用，

就是與當前市場的趨勢不符，使得業者不願意使用這些技術。或者又是在民間業

者已進行技術開發的情形下，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又利用科技專案提供的經費來進

行技術開發，不但造成資源的重複浪費，也給人與民爭利的印象（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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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02-21）。 

在個別財團法人部分，工研院與資策會技術開發經費主要來自於政府的科技

專案，不過利用政府經費開發出的技術，就工研院與資策會而言，評價卻是兩極。

許多受訪者都表示，資策會開發的技術不符需求的主要原因，在於資策會在技術

開發時，沒有考量後續市場需求（2012-A、2012-D）。另外受訪者表示，技術若

轉移給廠商，對於資策會來說，便不會顧及後續，因此，該公司並不會考慮向資

策會申請技術轉移或進行技術合作（2012-B）。根據陳東升（2003），工研院在半

導體產業起步時，就扮演了相當重要的技術提供者的角色，舉例來說，聯華電子、

台積電、世界先進與合泰等積體電路製程公司，原初的生產技術與技術人才都來

自於工研院電子所，上述公司在創立成功後，也還斷斷續續的與工研院電子所有

過合作。 

在衍生公司部分，工研院透過技術轉移方式，成立了聯電、台積電與世界先

進等半導體製程公司，工研院除提供半導體製程技術之外，對於公司的制度規劃、

生產流程以及人員訓練等，都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協助。以聯電為例，工研院電子

所從生產流程規劃開始，到協助聯電建設廠房，再到技術人員、工程師的訓練，

工研院電子所都參與其中，另外，有些由工研院離職的工程師，也能透過其他的

方式，得到工研院電子所部分協助（陳東升，2003）。反觀資策會，受訪者表示，

資策會雖然也有成立不少衍生公司，但是資策會並不像工研院一般，對於衍生公

司有太多的協助，舉例來說，資策會曾經將旗下負責程式碼編寫的單位推出去成

立衍生公司，但由於資策會對於該衍生公司後續發展的協助不足，使得這家衍生

公司的發展並不順遂（2012-A）。 

在軟體產業的推動上，南韓政府採取的是與台灣截然不同的作法。南韓在推

動產業發展時，往往會成立與其相關的政府部門，由政府部門直接主導產業的發

展（Dedrick & Kraemer，2000、張育誠，2005）。因此，由於擁有專門統籌與負責

該產業發展各項事物的部門存在，南韓政府便能夠透過該部門與業者直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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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策推動及基礎建設更有效率的進行，也能更符合業者的需求（張育誠，2005）。

而台灣政府則是透過資策會做為政策規劃以及推動的單位，但由於資策會並不屬

於政府單位，在政策推動上會受到許多的阻撓，再加上政府沒有管道可以得知民

間業者的想法，這也造成了台灣政府雖然制訂了許多的軟體產業發展相關政策，

但是台灣軟體產業卻沒有因此而成功發展。 

南韓政府在推動軟體產業發展的作法為政府-財團-新創企業，而台灣推動軟

體產業發展的作法為政府-資策會-中小企業（張育誠，2005，p144）。有學者認為

南韓推動軟體產業成長的作法之優於台灣，在於政府與企業有直接的聯繫，使得

財團以及其他中小企業的需求能夠被政策制訂者瞭解。，南韓政府除了與財團以

及中小企業的聯繫較強之外，還透過與財團合作成立研發機構的方式，進行技術

開發，這勢必按照財團的需求，進行相關技術的開發，而開發出來的技術也能夠

立即進行商業化（Dedrick & Kraemer，2000）。以南韓軟體開發機構 DACOM（Korean 

data communications company）為例，此一機構屬於 KAT（Korean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同時有些私人資本也入股 DACOM（Evans，1995）。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此類研發機構屬於一次性的機構，即階段性任務完成之後，該研發機構

便無須存在，以前述 ETRI 為例，在 TICOM 計畫執行至某一階段後，ETRI 便由

四家財閥取得所有權，同時 ETRI 的研究員也轉入各財閥相關部門，進行後續技

術開發（Evans，1995 p.146）。 

但是反觀台灣的軟體產業推動方式，則是由國家代理機構扮演協同企業發展

的方式，推動軟體產業發展。如此，政府的角色便落於一個相對次要的角色，主

要的政策規劃以及政策推動都由國家代理機構（即資策會）負責，再加上政府對

於資策會的支持不足，使得資策會為了謀求自身組織的存續，便透過其在軟體產

業發展中的重要位置，一方面向政府取得部分資源，另一方面透過其準官方的位

置與民間業者爭利。這樣使得台灣民間軟體業者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況下，又

遭到資策會與其爭食政府電子化標案大餅，也就造成了民間業者不斷抗議資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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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爭利的結果。雖然近年來，在民間業者的不斷抗議下，資策會宣布開始轉型，

希望能夠扭轉過去民間業者對於資策會的不良印象，但是成果直至目前為止，並

不顯著。因此，對照南韓與台灣軟體產業，政府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南韓政

府透過資訊通信部與民間業者鑲嵌，而台灣政府與民間業者之間缺乏鑲嵌，資策

會提供政府政策建議，但不會去做政策執行，而且資策會不但未與民間業者鑲嵌，

而且在自我圖利之下遭受民間業者的反彈。 

小結：資策會的任務背離？ 

從上述的討論看下來，本文認為工研院與資策會對硬體與軟體產業發展的差

異來自於此二財團法人創立時的「制度安排」差異，導致此二財團法人在協助產

業發展上，走向了不同的道路。Clemens and Cook（1999）在討論制度的存續與變

遷時，認為在制度在創立之初的設計安排，對於制度後來的存續與變遷，有著相

當重要的影響。以 Easter（2000）對於蘇聯解體的研究為例，在蘇聯建國之初，

由於制度安排的緣故，使得蘇聯革命黨同志的人際網絡嵌入革命之後的正式官僚

網絡。因此，非正式的人際網絡扭曲了正式的網絡關係，造成共產國家的專制力

量被地方力量抵銷。由於家父長制的官僚制度削弱了蘇聯共產政權的專制力，使

得蘇聯在建國之初，就埋下了日後瓦解的種子。由 Easter 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在

制度創立時，其制度安排對於制度的日後存續與變遷有著重要的影響。 

透過上述制度安排的討論，本文認為資策會與工研院的差異始基於原初制度

安排的不同。由於政府創立兩者機構的方式不同，使得政府對於此二財團法人研

發單位的態度有所不同。工研院能夠做技術開發與成立衍生公司，是因為政府在

背後給予大力支持與有效管制使然，政府對工研院的有效管制，源於工研院成立

時資金由政府提供。相對地，資策會之大量承接與技術開發無關的業務，甚至與

民爭利，正是因為資策會成立時，政府無力完全出資，使得政府在預算的分配上，

厚工研院而薄資策會，導致政府無法有效管制資策會，也使得資策會無法為成當

初政府賦予資策會協助民間軟體產業發展的任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Breznitz 認為台灣政府為 Weberian 國家，對於產業發

展介入甚深。他認為由於台灣擁有優秀的官僚，在作產業政策規劃時，會為產業

選擇技術開發方向，甚至界定產業發展的方向，使得台灣的半導體公司在政策影

響下，成為跨國公司生產的 OEM、ODM 公司，也因此忽略發展新一代技術與產

品創新。但回顧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過程，本文發現，上述 Breznitz 的說法並不

正確。根據學者的研究，當初台積電會成立，是因為台灣國內的 IC 設計公司，

需要專業的半導體製程公司代工生產晶片，而國外半導體製程大廠則是常常忽略

台灣 IC 設計公司的訂單，因此由於國內有需求的緣故，國內的 IC 設計公司（如

國善、茂矽、華智等）建請政府成立專業的半導體製程公司，專作國內 IC 設計

公司的代工。在這樣的背景以及台灣電子業代工傳統之下，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的李國鼎與時任工研院院長的張忠謀，才會將台積電定位為專門從事晶元代工的

半導體製程公司（瞿宛文、安士敦，2003、吳思華、沈榮欽，1999、吳思華，1999）。

而台積電模式的成功，使得台灣後續的廠商，包括先於台積電成立的聯電，甚至

是同屬後進國家新加坡、南韓等國家的半導體製程公司，也都採用代工方式（瞿

宛文、安士敦，2003、吳思華、沈榮欽，1999、吳思華，1999）。由此可以發現

台灣半導體產業以代工方式出現，並不是像 Breznitz 所強調，是當初政府的政策

設定，而是因為當時國內有需求，使得台積電以專做半導體晶圓代工為主，而在

台積電成功站立腳步之後，才吸引國內外半導體製程業者採用代工模式生產半導

體。 
南韓與台灣對於軟體產業推動的政策差異，也是來自於制度安排的起始差異，

導致兩國政府與民間業者鑲嵌程度不同，因而造成台灣軟體產業發展落後於南韓。

跟據 Cheng、Haggard & Kang（1998）的分析，南韓政府在民主化前長期為軍人控

制，因軍人統治缺乏正當性，故積極追求經濟成長，以此彌補正當性之不足，因

此之故南韓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較為集中，也能夠統合出一系列的政策工具，用

以推動經濟快速成長。在推動軟體產業過程中，南韓透過成立專責政府部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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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透過政策刺激產業發展，另一方面透過公私結合的方式成立研究機構，推動

技術成長，轉移民間業者，呈現政府與民間業者間高度鑲嵌。 

相較之下，台灣政府在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期，由於政權相對穩定，再加上當

時公務人員薪水偏低，使得政府在招募人才上，除透過公務人員考試之外，在當

時還會利用美援，用較高的薪水吸引特殊人才進入政府部門工作（Cheng、Haggard 

& Kang，1998）。而這也是當時資策會成立之時，為了避開公務人員任用條件及

希望利用較高薪資吸引人才等緣故，採用公、私合資設立的原因。這樣的作法雖

然可以避開政府複雜的人事任用法令，但是也造就了資策會半官半民的模糊地位，

一方面資策會屬於官方，作為政府科技智庫為政府提供軟體產業發展相關之政策

建言，另一方面，又因為其設立時有民間資金存在，使資策會無法從政府得到足

夠的協助，只好透過承接政府標案的方式取得經費，也因此被譏為台灣「最大的

軟體顧問公司」（Breznitz，2007）。此現象在資策會發展期中，最為明顯。資策會

為了自我發展，以承接政府標案作為發展經費來源。但同時台灣軟體業者的技術

能力也成長到一定水準，同樣需要相對穩定的政府標案作為組織下一步成長的資

金來源，使得原本為了促進軟體產業發展而設立的資策會，不但沒有促進民間發

展，反而遠離 Evans 建構發展型國家的催生者（Midwifery）與飼育者（Husbandry），

不僅無法完成國家交付的政策任務，更偏離代理者責任，追求利益滿足的自我壯

大，因此在先天制度結構失調的情況下，成為承接政府標案為主，背離技術轉移

的政策目標甚至忽略推動民間業者的發展。 

七、結論 

 本文透過經驗資料的分析整理，主張政府介入產業發展，不一定會使產業發

展成功。以工研院與資策會為例，工研院與資策會都是政府設立，用以協助高科

技產業發展的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工研院透過技術轉移與成立衍生公司的方式，

成功推動台灣民間半導體產業的發展，而資策會則是一路被民間業者抨擊「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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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利」，同時也無法透過技術轉移與成立衍生公司的方式，推動台灣軟體產業的

發展。上述現象不是發展型國家理論架構能夠解釋。本文在回顧發展型國家理論

架構後，認為其缺點有二：一、解釋力侷限在已經發展成功的產業。二、過去發

展型國家論者，忽略了國家代理機構的存在。由於有上述缺點，使得利用發展型

國家概念解釋後進國家的產業發展，有其不足之處。 

 本文所強調的國家代理機構，亦即實際肩負產業發展任務的執行機構。由於

高科技產業的技術特性，不是政府能夠直接干預涉入，必須由政府成立的研發機

構代為推動產業發展，因此，政府的角色並不像過去發展型國家論者所強調的，

是產業發展的執行者，而是提供政策及資金協助，國家代理機構才是實際推動產

業發展的推動者。研發機構做為國家代理機構，取決於政府有效的管制能力以及

與產業中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 

就產業特性差異觀察後進國家軟硬體產業發展結果，發現硬體產業由於標準

化規格之故，使得硬體業者得以專精於生產某一零組件，便能夠嵌入硬體生產鏈，

而在市場中找到生存的一席之地。反觀軟體產業，由於目前無法標準化生產，使

得各家公司推出的軟體並不能完全相容，使得軟體廠商無法透過專門化生產嵌入

生產鏈，再加上學者認為軟體使用者有其慣性，一旦習慣於使用某一特定軟體，

使用者更換軟體的意願不大，最後造成的是後進國家軟體產業發展不如先進國

家。 

本文認為工研院與資策會在政府的管制能力以及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的

差異，是來自於初始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差異。工研院在成立時，得到政府全力的

支持，由政府完全出資設立，而資策會則是政府採公私合資方式，由政府和民間

共同出資設立。本文主張，由於兩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在設立時，由於成立的方式

不一，造成後續政府對於兩財團法人研究機構的管制能力有所差異，而兩財團法

人研究機構也因初始制度安排的緣故，對民間業者的鑲嵌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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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管制能力部分，可以明顯的發現工研院與資策會有相當大的差別。工

研院為政府完全出資設立，得到政府政策及經費的協助。因此，政府能夠有效的

管制工研院，並制止工研院電子所實驗工廠，生產商業用半導體晶圓與民爭利。

反觀資策會，由於不是政府完全出資設立，因此政府在資金與政策的協助上相對

不足，導致政府對於資策會過去長期「與民爭利」的行為，無論民間業者如何反

應，政府仍然無力管制資策會。在與民間業者鑲嵌程度部分，工研院電子所之於

民間半導體產業是重要的技術來源，而民間半導體業者無論是否為工研院的衍生

公司，大部分與工研院都有技術合作(陳東升，2003)。但資策會開發的技術，由

於沒有考量民間業者的需求，少有技術轉移機會。資策會雖然也有成立衍生公司，

但這些公司的發展並不順利。 

 相較之下，本文認為南韓透過國家單位資訊通信部專責軟體產業發展，南韓

資訊通信部為政府機關，能夠負責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在與民間業者鑲嵌上，由

於南韓資訊通信部在技術開發上，成立由政府主導民間參與的技術開發機構，故

技術開發時，不會忽略民間業者的需求。因此，南韓政府與民間業者的鑲嵌程度，

明顯高於台灣的資策會。 

本文總結，除軟硬體產業特性差異外，台灣軟體產業無法順利發展的原因，

在於初始制度安排的差異，造成政府對於資策會的管制能力低於工研院，與民間

的鑲嵌程度上，資策會無論在技術轉移或是衍生公司兩方面表現都遜於工研院，

使得資策會一方面無法將民間業者的聲音反映給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也無法有

效管制資策會的行為，使得資策會不但無法變成台灣軟體產業發展的助力，反而

將注意力放在承接政府標案上，透過利益追求而自我壯大，背離推動民間業者發

展的政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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